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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我國電子競技產業的發展情況，藉由分析電子競技這

個新興產業的結構，整理出各種相關的行業與職位，提供職業電競選手職涯出路

之規劃，並且使後進選手能夠提早做職涯評估。目前我國針對電子競技之研究仍

少，依據文獻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可以發現電子競技選手雖仍屬勞工，但其性質

較類似運動員，我國也正逐漸朝向將電子競技選手列為運動員的方向前進。而透

過文獻檢視我國與各國電子競技產業發展特色之後，發現許多差異，如政府態度、

主要投入電競的廠商類型、戰隊資金來源皆有不同之處。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法訪談一位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人員以及 1 名退

役電競選手與 1 名電競教練，並透過次級資料補充國內外知名電子競技選手的職

涯歷程。根據文獻與訪談資料可發現電子競技選手在選手的職涯短，需要轉換跑

道，而電子競技產業範圍涵蓋甚廣，更有許多依附著電競產業的新職業出現，因

此能夠提供職業電子競技選手更多的出路。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期待能夠使電競產業受到更多認識，不僅提供政府與企

業對於電競的發展方向，更讓電子競技選手不再讓愛好者視為畏途，並且希望能

夠讓社會與家庭正確的因應電子競技這股新的浪潮。 

 

關鍵字：電子競技、電競產業、職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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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sis is to study e-Sport industr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is thesis ment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e-Sport and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e-Sport players. Now, professional e-Sport players in Taiwan will be 

transferred from labor to athlete. But, there is the huge divergence among major 

companies who manage e-Sport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the funders of e-Sport 

teams. 

 

 In this thesis, one employee in CTeSA and one retired professional e-Sport 

player and one e-Sport coach were interviewed by purposive sampling. After studied 

the interview, the history of world-wide e-Sports player and other researching 

materials about e-Sport development,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life career 

development is short and now e-Sport players have opportunities to be transferred to 

more new positions related to e-Sport industry. 

 

 Taiwan government and the funder of e-Sport teams may know more about 

e-Sport industry and provide a better environment to light up the future of e-Sport via 

the conclusion of this thesis. e-Sport is the world-wide gaming competition which 

Taiwanese society should be on the right way to develop e-Sport accurately. 

 

Keywords：e-Sports、e-Sports Industry、Career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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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電子競技的興起在於20世紀末，與網際網路的發達興盛有著莫大的關連性，

並且遊戲開發業者從原先的電腦單機遊戲（不需上網連線）演進為開發出各種可

供人們透過網際網路的連線共同進行的線上遊戲，再更進一步產生了電子競技相

關的重大賽事。 

 

 最廣為人知的是在 2001 年 World Cyber Game（WCG）大賽中，曾政承成為

了我國第一位電子競技冠軍選手，在當時引起媒體競相報導，輿論一時四起，正

反兩方不同意見隔空交火，然而電子競技在當時的發展階段中，產業環境並無法

給予選手更完善的職涯規劃，冠軍選手最後在網咖打工度日，冠軍經驗也沒有傳

承給後人，徒留一個冠軍歷史讓人緬懷。 

 

 2008 年我國相關遊戲廠商也仿效韓國電子競技聯盟（Korean e-Sports 

Association），成立了 Taiwan’s e-Sports League（TeSL），將電子競技與傳播媒體

結合，成為了具有娛樂效果的休閒產業。TeSL 職業聯賽當時的競賽項目為 SF 

online、跑跑卡丁車、星海爭霸 II，其中前兩個項目分別為 TeSL 聯盟股東華義國

際與遊戲橘子在台代理經營，星海爭霸 II 項目則是向暴雪娛樂 Blizzard 

Entertainment 購買版權。 

 

 而在聯盟成立之時，我國也悄悄誕生了首批的職業電子競技選手，這些選手

們與前人們不同之處在於有了明確的雇主與其簽約，而非自行參加國際賽事的個

人，對於選手的保護與培養大大的提昇。 

 

 然則電子競技選手的職涯因人的身體因素，導致其選手生命比大宗職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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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還要更快進入衰退期，極限多半在 30 歲上下，與職業電子競技選手最相關的

教練職位或是專業賽評的職缺可謂僧多粥少，因此職業電子競技選手若從第一線

的競技場上退休之後，其職涯的規劃若轉換至不相關的其他產業，對於選手個人

來說無非是一大風險，對我國電子競技產業的發展來說，無法繼續善加利用選手

的經驗也是一大損失， 

 

 關於電子競技產業才剛起步，國內學術界對電子競技的相關研究相當稀少，

近來僅祝育晟針對電子競技選手勞動情況做一概括性論述、另外一篇則是蔡傑針

對台灣電子競技聯盟將我國電子競技產業詳盡的整理與介紹。然而電子競技產業

發展速度飛快，業界廠商、選手來來去去，選手的勞動條件變動性也相當大，因

此在電子競技產業中最為關鍵但可能也是風險最大、最沒有保障的，當屬電子競

技選手了。 

 

 本文希望從電子競技產業的發展當中，找出選手更適宜的職涯規劃，能夠持

續帶動電子競技產業，並且建立職業電競選手更多元的職涯發展，使勞資雙方能

夠相輔相成，達到雙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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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電子競技在我國乃是新興產業，對環境汙染低，卻有高附加價值，屬於第三

級產業、娛樂產業，相關企業投入發展電子競技可以提高知名度，達成廣告效應，

而電子競技選手更可以藉此有了自己的舞台，並把職業選手真正當做一個職業。

吾人欲透過此研究，將電子競技向下扎根，使電子競技選手不再讓有潛力的玩家

視為畏途，一同促進電子競技產業發展。 

 

 欲達成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我國職業電子競技產業現況與發展。 

（二）檢視目前國內外電子競技選手職涯，針對我國電競選手職涯進行規劃。 

（三）對我國電子競技產業與電子競技選手之緊密連結，提出更多改善措施。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探討法 

 電子競技為 2000 年之後的嶄新概念，因此電子競技的相關著作在國內外都

相當稀少，因此本研究不僅採用專書、論文、政府研究報告，仍得使用其他較非

正式的管道蒐集文獻資料，如網路上的電玩遊戲、電子競技相關資訊網站、網路

電子報、電子競技相關紀錄片、新聞媒體專訪等等。 

 

 從國內外文獻、期刊、專書等探討有關電子競技相關議題的蒐集之中亦發現，

國外文獻主要國家為電子競技運動發達之國家如韓國、中國、美國與北歐國家。

透過以上資料的蒐集整理，以期達到完整呈現電子競技產業與電子競技選手的真

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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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入訪談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方式，以訪談法同時蒐集有關電子競技產業發展概況與

電子競技選手職涯歷程，並以訪談資料與文獻資料做交叉印證與融合。訪談方式

採取「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在訪談之前預先擬定訪談大綱，

作為訪談的指引以及大方向，不過在訪談進行的過程中，不一定根據訪談大綱的

順序，而是依實際狀況對訪談問題彈性調整，並且透過開放式的問答取得更多事

先未曾預料的大量新資料。 

 

 本研究之訪談為立意抽樣法，主要透過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與 TeSL

台灣電子競技聯盟之協助，分別訪談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之幹部與台灣電

子競技聯盟內俱備電子競技選手職涯經驗的從業人員。為了保護受訪者之個人資

料，分別依照其電競職涯經驗編碼，除了訪談電子競技產業近期相關發展情況外，

再透過引導的方式訪談電子競技選手職涯之前、中、後期轉換之心境與經驗分享，

同時亦得到受訪者分享電子競技業界其他成功案例，如電子競技選手轉職為電競

週邊硬體開發商研發人員等等。與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幹部之訪談則偏重

於政府與產業對電子競技發展的部分，並詢問協會對於電競選手職涯之規劃或其

他幫助措施。綜合以上研究方法，以完成本研究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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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產業面不以職業或業餘之分 

 電子競技產業涵蓋範圍廣，選手來去職流動亦相當迅速，在激烈的競賽當中，

職業選手與業餘選手身份就在勝負之間快速更迭，因此在產業方面的研究對象並

不僅限縮於最狹義的職業電子競技產業，研究中納入其餘相關業餘賽事組織與舉

辦國際比賽相關單位，並且還包含電子競技其他相關產業，如電腦硬體廠商、電

腦週邊廠商、遊戲廠商、媒體等。 

 

 （二）職涯研究範圍限縮於俱備職業選手經驗 

 縱使業餘選手亦即職業選手的後備軍，隨時有可能互換身份，本研究仍排除

業餘選手，畢竟業餘選手的電子競技職涯才正要開始，後面尚有許多可能性與變

數，因此在挑選訪談對象前即鎖定曾經經歷過職業電子競技的已退休選手、已轉

業的前選手，於此既有範疇先行釐清，將來亦可供後進選手參考，來決定是否邁

向職業電子競技選手之路。競賽項目的不同，使職業選手的職涯發展可能有所區

別，是否能夠轉型其他遊戲？能否兼顧學業？皆有影響。 

 

 （三）排除特定勞動條件 

 近年電競產業變動迅速，鑽研特定時間點上狹隘的勞動條件如工資、工時並

無法對現有環境有所幫助，本研究試著與國外電子競技產業比較，而非主觀認定

電子競技選手薪資過低、工時過高，將重點置於長期規劃。 

 

 職業病相關問題雖然也影響選手職涯，然礙於專業問題，無法於本研究中呈

現，僅待後續研究者發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電子競技發展歷史 

電子競技是建構在電子遊戲之上，要探討電子競技的發展就不得不提到電子

遊戲是如何在短短二、三十年間發展至今，從而產生電子競技產業，將玩電子遊

戲的玩家們變成了電子競技的一部份，進而塑造出職業選手、融合各種相關從業

人員，並讓普通玩家也成為了觀眾。本節除了回顧電子遊戲如何發展之外，亦透

過相關電子科技的變遷看出電子遊戲與電子競技兩者概念上之異同。 

 

（一）電子遊戲的起始 

資訊時代的發展從上個世紀發明了電子計算機（電腦）以來，有著令人吃驚

的進步，其中在 1950 年代時，美國物理學家 Willy Higginbotham 用一台示波器、

一台類比電腦和一些簡單的按鈕創造了一部簡單的網球遊樂器，這就是歷史上第

一款電子遊戲1。這款網球遊戲是設計為雙人遊玩的，這表示這款電子遊戲具備

了競技性質，也可以看出電子遊戲從一開始就有模擬真實運動的想法。 

 

60、70 年代的電視逐漸普及進入家庭裡，視訊遊戲之父 Ralph Baer 從天線

讓電視開始能玩遊戲、之後再成立一個團隊做出了一套遊戲系統「Brown Box」，

後來這個系統成為「Odyssey」2，也就是第一部家用電視遊樂器系統。「Odyssey」

是台非常簡單的機器，當時沒有音效，畫面也不會顯示得分，可以玩 12 種不同

的遊戲，不過有些遊戲可能需要搭配實體物件，像是骰子或紙牌之類，就算如此

簡陋，「Odyssey」在兩年的壽命當中也賣出了 10 萬台。 

 

                                                 
1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The First Video Game?。引用自：

https://www.bnl.gov/about/history/firstvideo.php 
2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The Brown Box,1967–68。引用自：

http://americanhistory.si.edu/collections/search/object/nmah_13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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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產業隨後出現 Nolan Bushnell，人稱遊戲產業之父，1972 年他創立了

ATARI 這個公司，作出了一個手工組合出來的「乒乓」投幣式電子遊戲機台3，

並且在酒吧裡大紅大紫，這種街邊隨處可見的投幣電子遊戲機台被稱作 Arcade 

Games。「乒乓」第一次玩壞掉的原因竟然是硬幣箱被塞滿的錢幣卡住了，而不

是電子遊戲機台本身有瑕疵或者運作有問題，可見得它的風靡程度。（Demaria, R., 

& Wilson, J. L.，2002；Mirko Ernkvist，2006） 

 

在「乒乓」問世之前投幣式娛樂機台都是有形的遊戲，例如彈珠台、抓娃娃

機，而「乒乓」遊戲機台卻是首款電子遊戲機台，以螢幕呈現虛擬的球拍與乒乓

球進行對戰，讓電子遊戲機台正式開始成為能夠賺錢的一種設備，遊戲產業之父

的名號由此而生。在「乒乓」之後，ATARI 公司在硬體方面不僅製造街頭遊戲

機，也涉足到家用遊戲機的市場，軟體方面則是同時生產自己家用遊戲機的遊戲，

與現今產業裡軟、硬體大多分別由不同公司製造出來的情況有所不同。（Mirko 

Ernkvist，2006；Rachel Valeria Kowert，2013） 

 

電子遊戲隨著 70 年代彩色電視機價格下降並量產，一般家庭開始普及，家

用遊戲機也隨之製造出更多的彩色電子遊戲，使得電子遊戲產業出現了第一波的

榮景。蘋果電腦在 1976 年的愚人節成立，當時的蘋果電腦總會令人聯想到遊戲，

事實上蘋果電腦的兩位創辦人：Steve Jobs 與 Steve Wozniak 兩人都曾在不同時

期替 ATARI 工作過，這樣的經驗使得蘋果電腦不僅在商業上具有實用性，其遊

戲娛樂性亦相當足夠，讓蘋果在個人電腦市場稱霸一時。當時 ATARI 也有打算

進軍家用電腦市場，可惜一直都無法像蘋果電腦一樣成功。蘋果電腦是使家用電

腦在遊戲產業市場裡能夠與家用遊戲機相抗衡的起點，「蘋果二號」（Apple II）

這部電腦由於搭載試算表程式與軟碟機，在當時銷售量稱霸全球的個人電腦市場

好一陣子，使電子遊戲不僅僅只有家用遊戲機能進入家用市場裡，家用電腦也開

                                                 
3 Atari PONG - The first steps -。引用自：http://www.pong-story.com/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 

 

始與其他遊戲平台互別苗頭，發展至今日成為了電子競技的主要使用介面之一。

（Demaria, R., & Wilson, J. L.，2002；游創捷，2014） 

 

（二）百家爭鳴 

除了 ATARI 以外，70 年代到 80 年代出現了其他電子遊戲家用主機廠商、

其他的遊戲軟體製造商，但 ATARI 仍然是最主要的電子遊戲廠商，然而家用遊

戲機市場的大蕭條卻在此時發生。80 年代中期時，ATARI 沒有考慮到市場新進

的競爭對手，逕自生產 6000 萬個卡匣，相當於整個市場的銷售量，之後庫存多

到 ATARI 無法承受，ATARI 開始低價傾銷庫存卡匣，同時也連帶拖累了新進遊

戲商銷售不佳，有許多公司收攤倒閉，這次事件被稱為「ATARI Shock」。（Demaria, 

R., & Wilson, J. L.，2002；Mirko Ernkvist，2006；Jane McGonigal，2011） 

 

在家用遊戲機市場大蕭條這段期間，電子遊戲的其他平台像是大型機台仍繼

續存活著，同時個人電腦上的電子遊戲也隨著電腦硬體的發展而逐漸成長，從磁

帶機（Tape Drive）到磁碟機（Floppy Disk），遊戲資料的儲存空間更大、速度更

快，就如同黑白電視進步到彩色電視一樣，使得電子遊戲能夠表現出的效果越來

越華麗。 

 

隨後整個電子遊戲產業花了好些年的時間才漸漸復甦，直到 80 年代初期，

日本企業任天堂（Nintendo）4生產的「Family Computer」在日本獲得了成功，

這就是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紅白機」5。原先任天堂欲與 ATARI 合作，在美

國上市紅白機，然而當時美國遊戲界正處於大蕭條階段，與正處於風暴中央的

ATARI 合作一再延宕，最後任天堂決定自行在美國將紅白機重新命名為「NES」

─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 並搭配「獵鴨季」以及光線槍、「超級瑪莉」這

                                                 
4 任天堂於 1889 年由山內房次郎所創立，原是紙牌公司，後來與時俱進開始生產玩具、電子玩

具、掌上型電玩、大型電玩、家用遊戲機等等，至今仍於遊戲業界活躍。 
5 NES 主機因其外觀配色為紅白，俗稱為「紅白機」，是六七年級生的兒時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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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款遊戲一同販賣，NES 在美國迅速走紅，總算打破了蕭條狀態，在這之後電

子遊戲產業在家用遊戲機市場重返榮景。（Demaria, R., & Wilson, J. L.，2002；大

瀧令嗣、陳彥夫、王姵嵐，2014） 

 

SEGA 緊追在任天堂之後也推出了家用遊戲機「Sega Master System」6，但

卻不敵紅白機的超高市場佔有率。直到 90 年代，因此 SEGA 在美國自行推出下

一個世代的 16 位元家用遊樂器，這是相對於上一代的遊樂器為 8 位元架構，效

能更加進步的新遊樂器，SEGA 將其命名為「GENESIS」。並且為了對抗任天堂

緊接著在 1991 年同樣要推出的 16 位元遊樂器─超級任天堂「Super NES」7，以

及任天堂的經典遊戲「超級瑪莉」系列，SEGA 也創作出了「音速小子」與其對

抗。（Demaria, R., & Wilson, J. L.，2002） 

 

超級任天堂與 GENESIS 在 90 年代前葉在家用遊樂器市場各自獲得成功，

同時任天堂與 SEGA 兩家公司也分別在掌上型遊樂器推出「Game boy」與「Game 

Gear」。在這之前的掌上型遊樂器就已經極為盛行，但是多為一台掌機、同一款

遊戲的模式，例如一台專門只能玩俄羅斯方塊的掌機。直到掌上型遊樂器能夠用

插卡的方式更換遊戲後，才算是一台功能完整的掌上型遊樂器。當時同時有四台

掌上型遊樂器在市場上競爭，除了任天堂與 SEGA 之外，尚有 NEC 的「Turbo 

Express」、ATARI 的「Lynx」，Turbo Express 其功能與規格甚至遠比其他競爭對

手優異，然而在價格與行銷能力差別之下，最終只有一個明顯的贏家─任天堂的

「Game boy」，唯有 Game boy 持續推出新版本，直到 2000 年之後。在過程中，

掌上型遊樂器也發展出良好的玩家對戰互動功能，從一開始需要專用傳輸線進行

連線，之後透過無線的紅外線、藍芽技術，一直到現在如同手機一般可直接 Wi-Fi

連接網際網路進行對戰。（Demaria, R., & Wilson, J. L.，2002；大瀧令嗣、陳彥夫、

                                                 
6美國猶太人 David Rosen 在日本成立 Service Game Company，專門製作彈珠台機台，後將

Service Game 縮寫之後，成立 SEGA。 
7 超級任天堂在日本則延續前代名字，稱之為 Super Family Computer，簡稱 S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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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姵嵐，2014） 

 

電子遊戲產業發展至 90 年代，已經非最初的遊戲平台製造商同時也是電子

遊戲廠商的情況，整個產業不論電腦遊戲還是家用遊戲機平台，出現了許多純粹

是製作遊戲的廠商，例如美商的 Sierra entertainment、Electronic Arts（EA）、MAXIS、

id software、Activision 等多不勝數的廠商，日商則有 SQUARE、ENIX、KONAMI、

NAMCO、Capcom。有些廠商甚至從 80 年代就存活至今，例如 EA，不僅存活

下來並且還併購其他遊戲商，成為自己的部門之一8，美商的企業併購整合在 80

年代以來就可以說是司空見慣，日商則僅 SQUARE 與 ENIX 在近年合併為

SQUARE-ENIX 是最大宗合併案。（大瀧令嗣、陳彥夫、王姵嵐，2014） 

 

90 年代後期家用遊戲機變成三雄鼎立的狀態。1995 年 SEGA 再推出「Saturn」，

1996 年任天堂推出「Nintendo 64」（簡稱為 N64），SONY 由於之前和任天堂合

作開發使用光碟機型的遊樂器，進而研發出自己的 32 位元光碟遊樂器，在 1995

年推出，並命名為「PlayStation」。Saturn 由於售價高出 PlayStation 100 美元，N64

又晚了另外兩款主機一年才發售，因此即使 N64 發售首月創下前所未有的高銷

售量，在 N64 推出第二年，也就是 PlayStation 推出第三年時，累積用戶數數量

便敗給 PlayStation 落居第二了。由於 N64 仍然使用上個世代的卡匣作為遊戲的

載體，不像其他兩位競爭者使用較為先進的光碟技術，首先造成了遊戲大廠

SQUARE 中止與任天堂的合作，轉投效 PlayStation 陣營，也令任天堂的龍頭地

位不復以往。（Demaria, R., & Wilson, J. L.，2002；大瀧令嗣、陳彥夫、王姵嵐，

2014） 

 

                                                 
8 vermilion（2015 年 10 月 04 日）。認識那些被 EA 一手埋葬的遊戲開發商。電腦王論壇。引

用自：http://www.techbang.com/posts/25081-buried-by-ea-developers-epitaph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 

 

（三）近代重大發展 

在家用遊戲機進入新時代的同時，這段期間家用電腦亦如摩爾定律（Moore's 

Law） 9的預測，運算能力持續翻倍進步，其他週邊配備的儲存裝置從原本的磁

帶機到磁碟機，再從磁碟機到光碟機，電子遊戲因此可使用更多圖片素材、音樂

素材；顯示器從傳統彩色螢幕（CRT）到液晶螢幕，同時解析度也越來越精細，

科技進步的同時也使電子遊戲更為華麗精緻，例如 3D 技術的加入。最重要的是

網際網路的出現，大幅改變了電子遊戲的樣貌，透過網際網路，可以突破原本僅

能少數人同時進行遊戲的框架，更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Dal Yong Jin，2010；

蔡傑，2011；游創捷，2014） 

 

從 2004 年行政院主計處「國情統計通報」的家庭電腦及上網普及概況當中

可得知我國家庭電腦普及約從民國 88 年開始，民國 89 年之後超過半數家庭擁有

電腦，家用網路的普及也逐年上升。在此之前網路咖啡廳一度遍及大街小巷10，

然而網咖在十年之間從萌芽到由盛轉衰，可以歸因於家用電腦與家用寬頻網路平

價化、普及化。網路平價化之後線上遊戲如雨後春筍，透過網路能夠進行更多玩

家之間的遊戲對戰，大型的世界競賽開始出現，例如電子競技的雛型由此而生。 

 

Blizzard 這間電子遊戲、電子競技產業的巨擘在 90 年代順勢搭上了這波浪

潮，將近 20 年以來，Blizzard 所出版的電子遊戲雖然為數不多，卻幾乎全數紅

遍全球，其中幾款電子遊戲也帶起電子競技的風潮，例如魔獸爭霸 3（Warcraft III）、

星海爭霸（StarCarft）。游創捷（2014）認為，Blizzard 所提供的 battle.net 提供玩

家能夠順利直接連線對戰，是造成相關電子競技賽事受到極大歡迎的原因。因此

Blizzard 以一間製作遊戲的公司，能夠舉辦純粹皆為旗下遊戲產品的 Blizzcon（暴

                                                 
9 Intel 創始人之一 Gordon Earle Moore 所提出，指積體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約每隔

24 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 
10教育部中小學網路素養及認知網（2017）。網咖現象。引用自：

https://eteacher.edu.tw/Archive.aspx?id=26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 

 

雪嘉年華）電子競技大賽，選手選拔的範圍達全世界之廣，賽事規模是目前為止

其他遊戲公司所無法辦到的。 

 

Dal Yong Jin（2010）認為，電子遊戲打從一開始就是以競爭的方式遊玩，

而電子競技就是從「街機（arcade games）」而生。即使第一個電視播放的電子競

技電視節目是在澳洲，而且是任天堂的遊戲，在 1997 年，韓國更是成立星海爭

霸（StarCarft）的職業聯盟，這是第一個如同其他職業運動如棒球、籃球、足球

一般的經營模式，並組成了如同球隊一般的「戰隊（clan）」。Michael G. Wagner

（2006）認為這些「戰隊」是遠在寬頻還沒出現僅有數據機撥接上網的 1993 年，

當年的玩家在 id software 所推出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毀滅戰士（DOOM）」當

中提供的多人對戰功能裡所衍生出來的名稱，之後不僅在錦標賽類型的電子競技

大賽中使用，時至今日不論單人對戰遊戲或多人對戰遊戲、職業亦或是業餘，皆

有戰隊組成。 

 

最後家用遊戲機的部分則是 SEGA 淡出市場，Microsoft 微軟出產的 X BOX

系列主機進入市場，與任天堂的新系列主機 Wii、Sony 的 PS 系列主機三分天下。

家用電腦主機比起以前則是變得更加多元化，可以自行組裝、也能夠令廠商客製

化，更因為電子競技的關係而出現了許多專為電競而量身訂作的元件，例如高更

新頻率的液晶螢幕、更穩定、特殊規格的鍵盤滑鼠、高效能的顯示卡、CPU 等

等。綜合以上所述，電子競技隨著電子遊戲與其他相關科技發展配合下自然而然

的建立起來，目前在電腦平台進行電子競技為大宗，少部分由家用遊戲機，例如

格鬥遊戲，這是導因於電腦容易改裝、增強效能，且擴充性較佳；反觀家用遊戲

機因造型、商業考量之故，不易改裝，僅適合 1 對 1 進行且硬體需求較不高的格

鬥遊戲。 

 

最新的科技是行動裝置和虛擬實境裝置。行動裝置即是迅速淘汰上一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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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的智慧型手機，目前許多在智慧型手機上的遊戲也想要進入電子競技市場，

然而因操作性、公平性、觀賞性等各方面仍有不足，目前尚未有手機遊戲真正成

為電子競技的一部分11。而虛擬實境裝置則是還在開發階段、價格昂貴，或許隨

著科技發展，電子競技也可以用行動裝置、虛擬實境裝置進行。 

 

電子遊戲隨著硬體（電腦、家用遊戲機、網路）的成長，進而發展出電子競

技，電子競技也從只有「錦標賽」的模式進展到「職業運動聯盟」的模式，相關

產業整體而言已經連結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鏈，電子競技在世界各地方興未艾，

也引起眾多關注與討論。 

  

                                                 
11 Greeny（2015 年 5 月 6 日）。手機遊戲能否成為下一個電子競技潮流？。台灣電子競技聯盟。

引用自：http://www.sf2pl.com/content/news/detail/id/96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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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子競技之定義 

電子競技的英文原先稱之為 Cyber game、Competitive gaming、Cyber sports、

Cyber athletics、Electronic sports，也有稱之為 E-athletics，起初原文在對電子競

技的稱謂上，就存在著些許差異，而具有指標性意義的世界級電子競技相關賽事

所採用的稱謂差別更大，韓國舉辦的 WCG 世界電子競技大賽全名是 World 

Cyber Games，美國舉辦的 CPL 電子競技職業聯賽是 Cyberathlete Professional 

League，法國舉辦的 ESWC 電子競技世界盃採用的是 Electronic Sport World Cup，

我國的職業聯盟為 TeSL，全名為 Taiwan e-Sports League，可以看得出來業界內

現在較常將電子競技簡稱為 E-sports。 

 

上述這些電子競技的稱謂皆可視為同一個概念，在文獻當中亦多記載為

E-sports，其來源皆是將 electronic sports 縮寫而成，使之方便、易讀易寫。透過

上述提要可得知，電子競技顧名思義就是以電子設備進行運動競技，而競技的方

式通常為各種不同類型的電子遊戲。從電子設備與網際網路的進步、使得人們不

僅可以從原本的街機（大型機台）、家用遊戲機，讓使用者只能夠在現實的同一

個場地同時進行競技的限制下，變成使用個人電腦、手機透過連線達成了在全世

界不分地點皆可同時進行交流對戰的蓬勃發展現況，進而使得電子競技的範疇越

來越廣，也越來越多人聽過這個新名詞。電子競技是網路資訊時代的產物，也是

科技發展的衍生。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數位產品正逐漸滲入到我們的生活的每

個角落，高科技和體育相結合不僅僅是電子競技所獨有的，競技體育發展到目前

的程度，既是運動員體力之間的較量，更是各國之間科技實力的較量，電子競技

的出現是科技發展的必然產物。 

 

然而電子競技一詞目前尚無一權威性的定義能夠解釋，國內外有許多相關文

獻嘗試對電子競技加以闡述，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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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ner（2006）在文章中對於運動（sport）的定義是：「運動是人類文化領

域當中的一種行為，依照可行的規則來與他人競爭，在不傷害旁人的情況下，從

而發展以及訓練相關的重要技能。」再提到工業時代以來運動多為注重生理、身

體上的運動競技，時至今日因社會變動、科技發展，資訊傳播技術與電子計算機

的發明，社會在變遷，運動也會有變遷，在青少年族群當中漸漸產生了新形態的

運動，同樣的依照遊戲規則、與同儕透過電子遊戲競爭，在遊戲中發展人際關係

的溝通協調與手腦並用的能力─這就是電子競技（E-sport）。Wanger 不僅提到電

子競技與傳統運動的相同之處，也看到差別所在，兩者除了運用科技的方式不同

之外，心智層面的競技是電子競技的主軸，這點與傳統競技以身體能力的較量為

重有所不同。 

 

Wanger 再從運動的定義衍伸出電子競技的定義：「電子競技是運動領域中的

一種活動，人們透過資訊設備與連線的技術進行這項運動，並藉此發展、訓練生

理與心理上的技能。」此定義將電子競技類比為運動的一種，Wanger 認為比起

使用 professional gaming 這類的名詞，E-sports 更具備競技的要素在內，較為符

合電子競技之原意。 

 

Geoffrey Soumokil（2009）基於上述 Wagner 的原始基礎擴充電子競技的定

義，他認為電子競技的定義中，必須包含且遵循特定的競技規則，他指出：「電

子競技是運動活動領域中的一種，人們透過資訊設備與連線的技術，並根據一套

特定的規則以進行電子競技，並藉此發展、訓練生理與心理上的技能。」，此定

義發展在 Wanger 的基礎之上，更加注重規則的要素，或可歸因於 Soumokil 認為

電子競技環境變動大，相關規則的制定越形重要。 

 

唐周毅（2008）將電子競技的定義區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範疇，他認為狹義

的電子競技定義只限於受到群眾與國際大廠支持的主流遊戲，而廣義的電子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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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則是認為凡具有可客觀公平評量或較量的電子設備或遊戲，都能夠成為電子

競技的項目。 

 

圖 2-1、電子競技的定義（唐周毅，2008） 

 

中國官方的最高體育管理單位為國家體育總局，該局在 2003 年頒布的體競

字第 129 號文件當中，首次將電子競技列入，設立為正式開展的第 99 項體育項

目，當時引起相當廣大的討論，後續並在 2008 年，整合原先既有體育項目之後，

仍然將電子競技保留下來，成為第 78 項體育項目。體育總局對於電子競技的敘

述是：「電子競技運動就是利用高科技軟硬件（軟硬體）設備作為運動器械進行

的、人與人之間的智力對抗運動。透過運動，可以鍛鍊和提高參與者的思維能力、

反應能力、心眼四肢協調能力和意志力，培養團隊精神。」（中國國家體育總局，

2017） 

 

李宗浩、王健、李柏（2004）則定義電子競技運動，是以訊息技術（網際

網路）為核心、軟硬體設備為器械、在訊息技術的虛擬環境中，以統一的規則之

前提下進行的對抗性益智電子遊戲運動。這種競賽是在體育規則的規範下進行，

電子競技遊戲項目的體育特徵體現於可定量、可重複精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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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培奕（2013）同樣將電子競技遊戲分為狹義和廣義：狹義的電子競技遊戲，

主要是特別指那些經典的電子競技遊戲，這些遊戲必須依靠電子設備才能進行。

廣義的電子競技遊戲其實就是電子競技遊戲中的一個分支，除了前面提到的經典

電子競技遊戲項目之外，還有在民間已經廣泛出現的麻將、象棋、圍棋、橋牌等

這些經過網路化、電子化，相對在傳統上比較少爭議的棋藝、智力博弈類型體育

項目。 

 

楊西玥（2012）特別指出了電子競技是需要透過大量練習與戰術制定以達到

手腦協調配合的體育競技，這點與其他只約略提到電子競技是包含智力的一種競

技不同之處，在於更為具體的指出電子競技有需要用到智力甚至是事前模擬能力、

反應力、應變能力等等，以及和其他運動競技一樣需要大量的練習。 

 

Dal Yong Jin（2010）在其專書 Korea's Online Gaming Empire 中則是特別指

出電子競技需要有粉絲（fans）以及在電視或者網路等媒體上能夠播出，這個說

法描繪出現在電子競技實力最強的韓國電子競技產業一部分樣貌，透過媒體以取

得獲益，這也可以說是電子競技產業最主要的產值之一。這些條件可能是韓國電

子競技近來蓬勃發展的因素，卻可能不是其他國家發展電子競技所必須具備的因

素。在其他國家或是出現新的電子競技項目之時，即使沒有粉絲、沒有媒體播放，

也能夠作為電子競技的發展的開端，Dal Yong Jin 則是從韓國的角度來看，媒體、

電子遊戲、競技運動三者組成了電子競技，而且是牢不可破的，這項說法在上述

唐周毅的分類當中亦屬於較狹義的電子競技定義。 

 

綜觀以上各家定義，電子競技一詞較為偏向使用狹義化的定義，需要有特定

經典的電子遊戲、需要透過傳播媒體播放、需要具備市場。然而電子競技尚在發

展階段，各個比賽項目不盡相同，甚至同樣的比賽項目，每一年規則也不一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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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即使遊戲規則相同，遊戲內因為遊戲的改版、新增資料片、遊戲數值參數等

設定產生更動的頻率也高，整體呈現劇烈變動的情勢。 

 

另外從各家定義中可以發現，大多數的定義都將電子競技視為一種運動，從

定義中說明電子競技和傳統運動的類似之處，或是將電子競技推導為新的運動項

目，然而反面來看亦有金梓衡（2005）的「對電子競技運動被列為體育項目合理

性置疑的研究」，文章中認為電子競技其本質將對身體造成危害，與體育兩字悖

離，其結論是反對中國的電子競技被列為體育項目之中，認定電子競技絕對會造

成遊戲沉迷、興趣越高越脫離現實，然則其推論過程以作者自身友人為例，卻並

未訪問職業選手亦無大量統計數據，對人身體產生危害之說仍有疑慮。 

 

就算學界已多所論述，甚至已有國家將電子競技納為體育項目，2016 年我

國教育部體育署所提出之「電子競技納為體育運動合適性評估報告」仍然採取不

承認電子競技為體育項目之立場，僅認為電子競技產業為休閒產業，以電子競技

無法促進身體健康、學校師資設備無法配合、奧林匹克賽事並未承認等說法回應

業界。然而業界多表示並非要求將電子競技納入學校課程之內，而僅是想要將電

子競技正名為運動項目即可，使選手在國外比賽有所名目12。上述評估報告中則

遺漏更多國家提供外籍電子競技選手入境時使用運動員簽證的資料，且在評估報

告出爐之後，英國政府即在文化部部長 Ed Vaizey 推動下成立非營利組織

「 eGames 國際委員會（暫譯 The International eGames Committee ，簡稱 

IEGC）」，著手以奧林匹克運動會模式推行電子競技，首屆賽事確定將在 2016 年

巴西奧運會期間同時進行13，在此同時 IeSF（International e-Sports Federation，國

                                                 
12 林柏辰（2015 年 12 月 4 日）。電競專訪》施文彬：給選手一個身分他們不是壞小孩。自由時

報電子報。引用自：http://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1529211 
13 Chris Foxx , Video game Olympics announced for Rio. BBC news. 引用自：

http://www.bbc.com/news/technology-35987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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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電子競技聯盟）在 2016 年已經為電子競技申請為奧運項目了14，儘管目前未

能成為體育項目之一，電子競技仍是正在發展的新形態職業。 

 

而到了 2017 年則又有 180 度的轉變，由於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 The Olympic 

Council of Asia（OCA）宣布電子競技將進入 2017 年亞洲室內武術運動會、2018 

年雅加達亞運會和 2022 年杭州亞運會，隨後我國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也從

善如流讓電子競技單獨列項，成為「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定義範圍的業別之一，

預計增設電子競技運動業跟運動競技業，電子競技產業至此開始為我國承認。 

  

                                                 
14 莊舒仲（2016 年 4 月 3 日）。陸官方挺電競 申奧年底有譜。中時電子報。引用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30000935-2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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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子競技項目分類 

電子遊戲的這些競技項目若非用作競技用途，在未與網路連接、未與人對戰

時也可以使玩家單獨面對電腦 AI、純粹自娛、或與好友同樂，此時常稱為單機

模式，這時候的電子競技項目就回歸為電子遊戲，同樣的可以將電子遊戲分門別

類。本節先介紹目前較常見、具備相當產業規模、有世界級競賽的一些電子競技

項目，最後探討為什麼是這些遊戲類型能夠成為電子競技的項目。 

 

 FPS（First Person Shooter 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從這類遊戲的畫面可以看得出來，螢幕所呈現的視角便是模擬操作者本人所

看到的視角，也就是第一人稱的角度，並且此類遊戲大多是模擬真實軍事戰鬥情

形。玩家之間透過即時通訊的方式可以模擬無線電頻道，以達到多人互相對戰的

競技方式。 

 

而模擬的軍事戰鬥不僅僅是基本的警匪槍戰類型，模擬飛行戰機、坦克車、

戰艦艦隊等等軍事載具的對戰，並且同樣是第一視角的射擊遊戲也紛紛面世。第

一人稱射擊遊戲看起來速度飛快，乍看之下只考驗玩家的反應速度與手眼協調程

度，在電子競技的層級當中則需要團隊作戰的默契與紀律，各國軍事單位也多有

使用這類型遊戲當作教材。（蔡傑，2011；游創捷，2014） 

 

 FTG（Fighting Game 格鬥遊戲） 

格鬥遊戲為兩人對戰模式，雙方面對面互相攻擊與防守，使對方生命值下降，

令對方生命值歸零的一方為勝利者。格鬥遊戲從 2D 的平面繪圖，進展到 2D 視

角的 3D 繪圖以及全 3D 畫面，幾乎所有的格鬥遊戲所使用的遊戲方式都相同，

除了因為進步到 3D 畫面視角開始會轉換，不能再跟 2D 視角時代的格鬥遊戲一

樣使用往「後」的按鍵作為防守，所以後來大多設有專用的防守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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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鬥遊戲通常會被強烈要求具備精巧的人物招式設定，以達到公平競爭的原

則，設定越平衡的遊戲則越能夠進行電子競技，若設定不平衡，則僅能夠成為娛

樂用的電子遊戲而已。FTG 類型遊戲在家用遊樂器市場與街頭遊戲機風靡一時，

也因為從街頭遊戲機的緣故，格鬥遊戲多用專用的搖桿進行遊戲，而非鍵盤、滑

鼠或者遊戲手把。這類遊戲最早的代表作是快打旋風（Street Fighter）系列遊戲，

其餘也有模擬使用兵器對戰的類似遊戲。（Demaria, R., & Wilson, J. L.，2002；梅

原大吾，2013） 

 

 RTS（Real-Time Strategy 即時戰略遊戲） 

即時戰略遊戲是以即時方式進行多人（兩人以上）戰爭遊戲，在下達任何指

令時，過程中遊戲內時間不會中斷停止，故稱之為即時戰略。與傳統回合制戰略

遊戲不同，玩家因時間會停止流動，思考時間較為充裕，甚至可以使用「SL 大

法15」。即時戰略遊戲在對戰時，更加考驗玩家思考速度、反應速度。 

 

即時戰略遊戲在開始後玩家需要立即做出各種選擇與快速決斷，首先需決定

如何分配運用初始的資源16、進行資源的採集17，亦有可能直接進行初期戰鬥18，

隨著遊戲的進行需要部隊的擴編、基地的拓展、戰鬥情報蒐集19以及指揮戰鬥等

行動。而生產建造的順序（手順）以及命令下達的速度（手速），便成為進階玩

家和電競選手間互相學習鑽研的技能與技巧。 

 

                                                 
15 Save and Load 之暱稱，運用遊戲提供的存檔（save）與讀檔（load）功能，玩家可以大幅

降低錯誤與風險，也降低了遊戲的難度。 
16 遊戲一開始通常固定配給某些額度的資源，以供遊戲進行。 
17 採集資源不論形式為何，常稱之為「農」，在其他種類遊戲亦常提到，凡指在遊戲中重複動作

獲取資源皆可謂之。 
18 在RTS裡的術語通常稱之為「快攻」 （rush）。風險性高的快攻方式則稱之為「大招」（cheese）。 
19 RTS 遊戲中，未經探查的地區為全暗或是半暗，稱之為「戰霧」，因此必須進行偵查。又，遊

戲有「視野」要素，地圖中在我方視野以外的地區仍不可見，因此可衍生出各種情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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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G（Sports Game 運動類遊戲） 

運動類型遊戲是以現實世界中各項體育運動為原型，透過電子遊戲模擬真實

的運動，通常以球類運動為這類遊戲的大宗，遊戲公平性容易建立，可以快速模

擬對戰一場球賽，亦可以體驗各種不同的賽制設計，也因為原型就是公認的體育

競技項目，所以運動類遊戲也很適合做為電子競技遊戲。目前全世界最多人參與

的運動是足球運動，因此運動類遊戲的電子競技亦是以足球為主，美商藝電

（Electronic Arts，簡稱 EA）所出版的 FIFA 足球系列遊戲，從西元 2000 年以來

的大型電子競技賽事當中都一直是比賽項目之一。20 

 

 MOBA（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 多人線上競技場） 

多人線上競技場源自於即時戰略遊戲「魔獸爭霸 3」的其中一種玩法，被稱

為 Defense of the Ancients，簡稱 DOTA，之後再衍伸出 DOTA2 與後續的 League 

of Legends（LOL） 英雄聯盟，和即時戰略同樣需立即做出遊戲指令，差別在於

MOBA 是一種專門設計給「複數玩家」之間同時進行戰鬥的遊戲類型，遊戲形

式分為兩方軍力，在一個有多條進攻路線的地圖上，如下圖 2-2。 

 

 

圖 2-2、MOBA 地圖模型（引用自 wiki） 

一方通常有五名玩家共同操縱一個角色與另一方進行對抗，每個角色都具備

著不同的特性與能力、技能，經由各種不同的角色搭配建立起不同的戰術體系，

                                                 
20 jin（2009）。《國際》您不可不知的全球最大電競賽事－WCG 發展史！。台灣電子競技聯盟。

引用自：http://www.sf2pl.com/content/news/detail/id/5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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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勝利條件是摧毀敵方的主堡或者達成特定條件。不同於 RTS 遊戲需要操縱

全軍，MOBA 遊戲每名玩家只操縱一名角色，並且包含了一些養成要素。戰鬥

開始後系統雙方會互派出非玩家操作的部隊交戰，雙方玩家利用這些部隊來進行

作戰，一邊與敵方玩家戰鬥，從中獲得經驗值來升級、獲得籌碼購買裝備增強能

力，直到達成任務目標或是迫使對方玩家投降為止。 

 

在 MOBA 的遊戲中，由於角色選擇不同的關係，亦需特別講究雙方對戰上

的平衡，因此在遊戲中，不論是地圖的設計，與角色的能力與技能等設計都需要

經過嚴密的計算。MOBA 遊戲在近幾年才出現，並且迅速走紅，目前最高獎金

的電子競技遊戲DOTA2 21與目前最多玩家的電子競技遊戲 League of Legends 英

雄聯盟（簡稱 LOL），都是 MOBA 類的電子競技遊戲。 

 

 RAC （Racing Game）競速遊戲 

競速遊戲便如同賽跑運動、賽車一樣，通常也以模擬賽車的方式進行，。競

速遊戲的起源是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改造而來，因此遊戲畫面與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雷同，遊戲過程也有可能添加妨礙對手前進的要素。競速遊戲考驗選手的反應速

度與手眼協調，甚至需要記憶整個賽道的走向。 

 

 MMORPG（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 

大型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玩家在遊戲裡可扮演一個或多個虛擬角色，並控制該角色的在遊戲中虛擬世

界的活動與行為。大型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具有一個持續運行的虛擬世界，玩

家離開遊戲之後，這個虛擬世界仍在網路遊戲營運商提供的主機伺服器里繼續存

                                                 
21 Nick Wingfield（2014 年 8 月 30 日）。 

In E-Sports, Video Gamers Draw Real Crowds and Big Money。The New York Times電子報。

引用自 

http://www.nytimes.com/2014/08/31/technology/esports-explosion-brings-opportunity-r

iches-for-video-gamers.html?_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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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並且不斷演進，直至遊戲停止運作為止。由於即使玩家離開遊戲世界，該遊

戲仍不斷運行，此類遊戲即非狹義的電子競技遊戲，無法透過傳播媒體進行播放，

通常也無法進行公平的對抗，能比較的只有玩家在遊戲裡透過各種管道獲得的等

級、資源、裝備等等。此類遊戲因為是虛擬世界，可以滿足人們在現實世界所做

不到的一些事情，因此一直以來的遊戲人口眾多，同時造成許多玩家沉迷遊戲，

亦從此類遊戲衍生出許多新型態的電子犯罪、或是透過此類型遊戲作為媒介在現

實世界犯罪，此類型遊戲的盛行使得電子遊戲在社會上觀感不佳。 

 

上述遊戲多為個人電腦搭配網際網路來運行，電子競技遊戲大宗仍是使用個

人電腦，但遊戲市場人口與產業漸漸轉移到智慧型手機，而手機則仍侷限於機種

大小、效能與操作方式，就如同上一節所提到的，因此目前手機遊戲雖玩家眾多，

佔遊戲總人口逾七成，但仍尚未發展為電子競技，整體看來手機遊戲對於原先從

事 MMORPG 類型遊戲人口影響較大。22 

 

而能上述夠成為電子競技項目的電子遊戲，通常俱備某些特質，李濤（2005）

將上述電子競技分類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虛擬化的電子競技遊戲：有實體運動項

目再虛擬為電子遊戲，例如球類運動、棋類運動、賽車運動等等；第二類是虛構

的電子競技遊戲：故事背景是架空虛構的電子遊戲，例如：星海爭霸、魔獸爭霸。

但無法解釋為何這些分類會成為電子競技，亦無法歸類。 

 

 其餘中國的電子競技分類相關研究（何威，2004、李凡凡，2014）幾乎多從

電子遊戲做為開端來對電子競技進行分析，意圖從電子遊戲原先的種種分類當中

以刪去法的方式將電子競技的部分從電子遊戲當中過濾出來，卻沒有解釋為什麼

這些類型就不是電子競技，例如 MMORPG 遊戲、棋類遊戲不歸類為電子競技。

                                                 
2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15）。2015 台灣數位遊戲市場大調查。引用自：

http://www2.itis.org.tw/PubReport/PubReport_Detail.aspx?rpno=5828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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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研究（雷曦，2006；孫會傑，2007；劉琳，2007；陳建輝，2007；潘德倫，

2011；楊西玥，2012；何培奕，2013，李凡凡，2014）在分類電子競技與網路遊

戲有何區別，卻將網路遊戲定義錯誤，電子競技原本就也是靠網路進行交流的電

子遊戲，觀其文是要分別出 MMORPG 遊戲與電子競技不同才是原意。 

 

唐周毅（2008）則歸納出在競技性、公平性、遊戲性、與軟硬體普及性等四

樣標準達到一定標準的項目，都可以成為電子競技的項目，以下是四項標準的內

涵： 

（一）競技性： 

該研究指出，電子競技是包含下列六種特質的運動，分別是「反應與速

度」、「時間與體力」、「策略性」、「對抗性」、「準確度」、「複雜度」。該研究

將目前市場上具有這六種特性的遊戲類型，依據其競技性的強弱與類別，唐

周毅整理成下圖 1。 

 

圖 2-3、電子競技項目之運動性質分析（唐周毅，2008） 

 

本文認為該圖過於簡略，因電子競技項目眾多，而每個項目其實都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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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上述六種特性，差別在於各種項目所需要的特質高低程度或多或少，因此

每個項目單獨獨立出來分析製圖可能較為妥適，而非硬將所有類型項目通通

納入同一個圖一併呈現，即使同一類型的遊戲也可能因為遊戲設計上的不同，

造成所需要的特質有所不同，若依照原圖設計僅能顯示該項目最偏向哪個單

一特性而已。 

 

 

圖 2-4、RTS 競技性強弱分析圖（本研究整理） 

 

僅以上圖單舉 RTS 遊戲為例，每一種遊戲項目都應該具有六種特質，

分別程度不一。依照作者原意修改後：在圖中的 RTS 類型遊戲單獨繪圖出

來，其能力需求顯是既平均且範圍大，因此相當適合作為適合進行電子競技

活動。反之若為上述不適合作為電子競技的遊戲如 MMORPG 類型遊戲，則

反應與速度、對抗性、甚至策略性、複雜度皆低，圖形應呈現極大缺陷，由

此可知利用此模型分析所呈現圖形越飽滿的遊戲項目，越具備電子競技的競

技性。而觀察現今蓬勃發展的一些遊戲類型，使用此圖的方式檢驗，所表現

出的圖形皆呈現需要具備上述幾種特質達到一定程度，由此可得這六種特質

皆為競技性之內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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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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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與速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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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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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平性： 

該研究指出公平性是電子競技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一環，包括「立足點

的公平性」、「浮動值的合理性」、「參數間的平衡性」、「防弊機制」等四個面

向，分別代表著電子競技在不同的競技歷程當中所注重的公平性。上述

MMORPG 類型遊戲亦無法建立競技公平性，賽事無法成立，因此未能發展

為電子競技。 

 

（三）遊戲性： 

該研究指出，電子競技的項目當中，遊戲內容需要有多元性的良好設計，

才能吸引參與玩家，使參與的人口更多，這也是電子競技項目的基本條件，

在玩家彼此對戰時也需具備多樣化的競爭方式，便如同現實運動競技一般；

反而言之，遊戲中若包含過於違背社會善良風俗等暴力或色情內容，就會與

電子競技原先欲使身心健全的目標相牴觸，亦將限制這套遊戲成為電子競技

的可能。 

 

（四）軟硬體普及性： 

該研究認為，若是電子競技所使用的遊戲項目所需硬體設備等級要求過

高、或是遊戲本身與硬體、作業系統的相容性低，則將會限制這個遊戲項目

的參與者人數，更限制其後續發展。 

 

 依據以上四點，從電子遊戲中找出符合上述四項特徵的遊戲，即為廣義的電

子競技，而在廣義的電子競技其中參與者較多且主流廠商認同的遊戲就會成為多

數賽事中的競技項目也就是狹義的電子競技。  

 

就如同並非所有的體育項目都能進入奧運會一樣，並不是所有的電子遊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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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入電子競技賽事。影響賽事專案設置的因素很多，李濤（2005）認為流行程

度和認可程度是重要指標，賽事舉辦國的優勢和贊助商的喜好，也具有決定作用。

例如，在韓國被稱為「國民遊戲」的 Starcraft 星海爭霸在由韓國為主辦國的 WCG

大賽中是保留項目，每年的 WCG 都有星海爭霸做為比賽項目之一，而其他項目

則多有輪換，例如在 2004 年的 WCG，世界街頭賽車 2（Project Gotham Racing 2）

取代了之前韓國選手不擅長的「世紀帝國 2」，此兩種遊戲更是不同類型，明顯

是賽事舉辦國的因素造成。 

 

除此之外賽事挑選舉辦何種電子競技項目的影響因素還有硬體贊助商，例如

推出 Xbox 的微軟和推出 PS 系列的 SONY。在同等條件下，當然會優先選擇在

自己機器上運行的專屬遊戲。而若是遊戲軟體業的影響就更為直接了，目前產出

電子競技遊戲的大宗企業皆能夠為自產的遊戲舉辦全球等級的世界大賽，如前述

的暴雪娛樂、英雄聯盟 LOL 的母公司 Riot Games、DOTA2 的母公司 Valve 

Corporation，當然這些遊戲公司因為版權因素、商業因素，並不會也不能舉辦其

他公司的電子競技項目，就如同職業籃球不會與職業棒球一同舉辦，同樣需要等

到如同奧運會層級才有機會同場較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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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子競技產業結構 

電子競技產業結構其實相當龐大，廣義上來看，相關的產業就包含了電子硬

體設備製造業、遊戲軟體開發產業、遊戲在各地的營運產業（代理商）、網路服

務業者、以及產業核心的賽事運作相關組織，另外還必須加入傳播媒體業，例如

傳統電視台業者、遊戲娛樂雜誌、新興的網路媒體平台與社群網站等等，而核心

結構即為電子競技本身的賽事舉辦單位以及各層級的電子競技選手，與其他球類

的職業體育運動產業雷同，必須是要透過各種產業聯結而成的一個完整產業結

構。 

 

起初透過傳統運動與傳播媒體緊密結合而成為運動產業，當業餘素人被發掘

出來，再透過傳統媒體、偶像、贊助商、商業團體等包裝方式，便會成為我們日

常生活所體驗的運動項目。在此同時電子遊戲相關產業在全球媒體的框架內，遊

戲產業也正好位於資訊和數位休閒產業的範圍內。在專業電腦遊戲的崛起後，在

2000 年左右開始發生了轉變，小規模的基層遊戲與大規模協調的商業活動混合

在一起，儘管職業電子競技的發展不像 NFL（國家美式足球聯盟）、FIFA（國際

足球總會）一樣完善，但電子競技發展架構當中所產生的相關職業、職位等等，

仍值得我們關注。 

 

 當職業電子競技選手扮演這個產業的主要角色時，有一群曾是遊戲玩家的中

年人們，無論以前是否有職業般的遊戲水準，在現今的電子競技比賽中忙進忙出，

他們通常有一個夢想，要將興趣變成一個真實的工作，即使他們本身已經無法上

電視當主角，他們也是電子競技發展的關鍵所在。當我們開始關注電子競技的商

業面向時，同時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之中，一些嶄新的職位產生了：隊伍的老闆、

裁判、管理者、贊助商，都因為這些年輕的電競選手而碰撞在一起。有些人為了

電競從自己口袋提供資金，有些人將此作為工作，在發展了幾年之後，電競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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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基礎架構，以「隊伍」、「聯盟」來支持電競的運作。 

 

 電子競技原先就紮根於線上的遊戲社群裡，也從而發展出正式的競技組織、

錦標賽、聯賽等等，這些組織在電子競技職業化的起步階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Taylor（2012）以自身參與的經驗，舉了 Championship Gaming Series（CGS）與

Electronic Sports League（ESL）兩個電子競技組織，介紹了兩種不同的賽制、不

同的組織模型，從賽事組織的角度來呈現電子競技產業的樣貌。 

 

 以CGS為例，CGS 是由美國的傳播媒體跨國企業News Corp旗下的DirecTV

所創立，後有 BSkyB、STAR 兩間媒體公司做為事業夥伴，在 2007 年創立時有

6 個北美的企業加盟設立戰隊、另有 10 個來自全球的加盟商，共 16 個戰隊，透

過電視台23進行賽事的轉播。起初 CGS 就投入非常龐大的資金以創立這個聯盟，

並且是由聯盟本身支付所有的支出，包括了聯盟本身的相關從業人員、戰隊的經

理人員、後勤人員、各個戰隊選手的薪水，還有聯盟創始所需的固定成本，例如

電腦配備、電競專用桌椅、電視節目造景等等。Taylor 也提到 CGS 與「線上遊

戲社群」密不可分的關係：CGS 聯盟內的相關從業人員大量聘用原先在「線上

遊戲社群」、在電子競技業界之中具有相當聲望的人士，並且相當注重從「線上

遊戲社群」對聯盟的各種意見。CGS 將其本身視為「sports entertainment」運動

娛樂事業，亦試圖創造電競明星，就如同北美其他職業運動一般。 

 

 而 ESL 則是位於德國 Cologne 的電競組織，早在 2000 年由 Turtle 

Entertainment 創立，創始人之一 Ralf Reichert 則早在 1997 年當時就是 SK gaming

戰隊的創始人之一。2015 年 4 月瑞典的媒體業巨擘 MTG 集團（Modern Times 

Group）以 7800 萬歐元收購 ESL 74%的股份成為最大股東，但內部人事並無太

大變動。ESL 的從業人員們大多是由前職業電競選手與技術精湛的科技人士所組

                                                 
23 DirecTV 為美國的衛星電視播放服務業者，2015 年由電信業者 AT&T 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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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乍看之下與 CGS 相去不遠，實際上 ESL 創立時間早了許多，這也表示 ESL

的創始團隊是從電競素人一路走來的，根據 Taylor與 ESL工作人員訪談得知 ESL

起初在媒體運用執行面上並不得心應手，經由長期經驗累積才漸入佳境。 

 

 此外 ESL 並不是單純僅供頂尖選手競爭的最高規格競賽環境，ESL 的規模

還涵蓋了電子遊戲初學者與素人玩家，也就是分別舉辦各種不同層級、不同規模

的錦標賽，並且具有升降階的可能性。此外在一個大型的錦標賽事裡，ESL 尚能

舉辦未在其他電競賽事出現的競賽項目24，賽事類型的廣度非常高，而其賽事規

模能達到全世界分區競賽的規模，其中參與的會員總數達到 240 萬人次。 

 

 ESL 與 CGS 的不同之處也很多，在經濟來源的部分，CGS 以母企業在創立

時投入的大量資金為生25，ESL 則是透過招募企業資金、收取廣告費用、以及玩

家們的贊助、報名費。而 ESL 將其中一項大型賽事冠名給德國當地的 Intel 分部，

稱為 Intel Extreme Master（IEM），是一種雙贏的贊助與營運模式。同時 ESL 也

不像 CGS 直接與選手簽約，而是透過錦標賽的名次以提供獎金給選手，因此選

手若不是獨立參賽，便是自主和戰隊（俱樂部）簽約。CGS 是透過電視台以進

行轉播服務，ESL 則是透過「現場直播」的形式，不僅透過電視，還提供網路收

看的管道，以及透過網路觀看重播的服務。 

  

                                                 
24 例如賽道狂飆（Trackmania）、俠盜獵車手（GTA）、甚至跨領域的德州撲克（poker） 
25 Taylor 在其書中提到傳聞為五年五千萬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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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CGS 與 ESL 比較表 

 CGS ESL 

賽制 分區聯盟賽模式 多項目多錦標賽模式 

發源地 美國 德國 

資金來源 股東（電視台） 企業募資、會費 

創立者身分 電視台經理 原戰隊創始人 

從業人員 俱經驗之電競從業人員 從零經驗到熟稔技術 

是否與選手簽約 是，聯盟直接簽約 否，個人參賽或隊伍簽約 

選手收入 聯盟保障薪資 以參賽獎金為主 

轉播方式 電視台轉播 電視、網路直播、重播 

是否存活 否 是 

（本研究整理） 

 

 經上表整理可以看出兩個電競組織有許多不同之處，而這些尚且可以有各式

排列組合，意即電競組織的樣貌非常多樣，Taylor 另外還提到了 Major League 

Gaming（MLG），進一步提出各種電競組織的不同之處。MLG 原先是舉辦 Xbox 

360、PS3 等家用遊戲機為主的電競比賽，直到 2002 才正式透過個人電腦與網路

進行比賽，並且特別找到了其他與電競產業較無關的產業作為贊助商，例如 Old 

Spice（男性清潔用品）、Dr Pepper（碳酸飲料）等等，而非如同 ESL 的贊助商皆

是和電腦硬體等週邊設備為主。 

 

韓國的電子競技振興法（Act on Promotion of E-Sports）26當中定義電子競技

產業是指與電子競技有關的商品和服務以及創造附加值的行業。 

 

                                                 
26 Statutes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2012)。ACT ON PROMOTION OF E-SPORTS。引用自：

https://elaw.klri.re.kr/eng_service/lawView.do?lang=ENG&hseq=2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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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濤（2005）認為電子競技產業從內容上來看，分為「競技產業」和「娛樂

產業」，而整個產業的核心是透過賽事營運和賽事的推廣，讓電子競技遊戲的相

關者成為上下游─也就是整個競技表演產業。又根據李濤的研究指出，若是從電

子競技產業的屬性來看，電子競技屬於第三產業（意即服務業），再更細分的話，

電子競技產業是包含在娛樂產業之下的體育產業之一，此一層疊關係以圖示之。 

 

 

圖 2-5、電子競技產業範疇（李濤，2005） 

 

然而電子競技上游關係廠商包含電腦硬體設備製造商，僅僅認為整個電子競

技產業皆屬於第三級產業的界定方式恐怕無法完全將電子競技產業囊括在內。蔡

傑（2011）則認為，電子競技需有觀眾作為基礎以吸引贊助商的支持，才能維持

賽事的品質，再加上上游軟硬體供應商與下游媒體業，加起來成為電子競技的主

要產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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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電子競技主要產業面（蔡傑。2011）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淡江企管系兼任助理教授錢思敏在『數位時代』

雜誌的電競產業觀察專題中，呈現出下圖的樣貌。 

 

 

圖 2-7、電競關連的產業（錢思敏，2015） 

 

上圖可說是將電子競技產業範圍全數都詳列出來，不僅僅是商機，同時展示

了對電子競技產業有就業興趣的人員可參考之處。錢思敏還提到電競選手是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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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反應、執行遊戲策略的菁英，但在職業運動中，菁英的訓練需要教練與後勤團

隊力量的帶領，才能夠協助選手專注於進行電競比賽上，而當選手有了名氣之後，

也會累積很多的粉絲，會有握手會、粉絲見面會等活動，而賽事的門票抽成、企

業贊助、商業合作、代言等收入都會是重要的收入來源。（錢思敏，2015） 

 

圖中直播的網路平台部分近來更是急速成長，專門直播電子遊戲、電子競技

的網路平台就如同 YouTube 一樣打出名號，以 Twitch 為首27，全球收看人口超過

1 億人，2014 年 AMAZON 甚至以九億七千萬美元的天價買下 Twitch，不僅使電

子競技再次蓬勃發展，更創造了「實況主」這種新職業，有許多在職或退役職業

電競選手加入，更能行銷自己之外，甚至賺得比職業選手本身還多。（Roland Li，

2017；翁書婷，2015） 

 

此外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在近年來致力於產學合作的深耕，協助相關

大專院校或技職體系電子競技相關學系開設電競課程、提供實習機會，不僅僅是

職業選手，課程內容還包含賽事活動執行管理、與大眾傳播有關的賽事轉播、電

競行銷、電競周邊軟硬體等等，深度合作的學校已有 10 所以上，未來電子競技

產業的範圍將再拓展紮根至學術領域28，甚至如同職業運動一樣，將來亦有電子

競技相關的體育醫療課程合作計畫。 

 

由於電子競技的研究在我國尚未普及，本研究擬先以文獻回顧方式約略介紹

電子競技產業架構，其後再專章介紹世界各國電子競技產業之特點，探討各國產

業發展歷史與情勢，以檢視國外的發展經驗是否能為我國借鏡，或是能夠另闢蹊

徑。 

                                                 
27 Twitch 原為網路媒體平台 Justin.TV 所分出來專門播放電子遊戲的部門，後來反而關閉

Justin.TV，以 Twitch 提供服務。 
28 蕭文康（2016 年 4 月 8 日）。電競產學合作 台南鳳凰隊進駐遠東科大。蘋果日報。引用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408/83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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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電子競技選手特徵與定義 

 早在 2000 年左右，電子競技首先以錦標賽的模式進行世界大賽，此時開始

我國與賽的遊戲高手如同其他國際運動比賽以「選手」稱之，但最初的電子競技

選手並無與任何企業、贊助商簽訂任何樣式的勞動契約，選手本身可能已有本業，

進行電子競技僅為興趣，以獲取錦標賽的名次或獎金為目的。在過程中電子競技

從錦標賽、世界大賽等短期賽的模式開始，再產生職業聯盟這種較為長期的經營

模式，現今則為雙軌並行。在此之間，韓國在 2003 年成立 Starcraft 星海爭霸的

職業聯盟，成為全球首個以「戰隊」為單位的電競賽事，並將這些遊戲高手們都

建立了職業電競選手的身分。 

 

此後我國雖有些許電競聯盟誕生，但是卻因出資廠商本業經營不善、賽事效

果不佳最終無法登上媒體播放等因素一一結束營運（蔡傑，2011），上述聯盟旗

下選手是以領出場費的方式賺取微薄獎金，或是僅為短期賽事，直至 2008 年之

後台灣電子競技聯盟 TeSL 成立，才使得我國正式產生了第一批的職業電子競技

選手們，選手與贊助企業簽訂勞動契約，並且開始有領隊、教練、後勤管理人員，

向正式職業運動隊伍的組成方式效法。有了職業聯盟之後，選手與相關企業簽約

進入職業戰隊、成為職業選手，不僅參與聯盟賽事，也會掛名參與國際錦標賽事；

近來又出現了職業戰隊所簽約的選手並無聯盟賽事可以參與，僅代表戰隊出國參

加國際賽事的冠名贊助模式。 

  

 在出現電子競技選手後，這些選手數量逐漸變多，從而可以觀察出某些特徵，

除了同樣都是將電競變成工作，再從文獻中整理出下列幾種特徵，從更細微的角

度理解電子競技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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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競選手的勞動條件 

 在 Steven Dhoedt 導演所拍攝的紀錄片 State of Play「電競國度」中，分別跟

拍「頂尖職業選手」、「二軍練習生」、「業餘素人玩家」三種不同階級的韓國

星海爭霸電子競技選手，因此更能觀察出職業電子競技選手之特徵。片中可以看

出職業選手與二軍練習生皆與戰隊簽約，從中取得薪資，工作時間長，每日工時

接近 12 小時，工作型態接近全時工作者。 

 

 電競選手的勞動條件特徵可在祝育晟（2011）的碩士論文略窺一二，文中首

先分析電子競技選手的勞動概念，論文中還訪談諸多電子競技選手，可以更完整

得知電子競技選手的現實工作型態，並提出許多仍待解決的問題：從工時來看，

電競選手工時非常長，尤其是正常工時之外，選手自主訓練是否算是加班？從薪

資來看，練習生的部分是否符合基本工資？職業災害、職業病如何處理？祝仍預

設電競選手定位為勞工，該論文中引用張其恆（1997）之電傳勞工定義，唯電競

選手其勞動樣態顯然並無離開工作場域，亦無需與雇主做任何電子通訊，因此電

子競技選手並非電傳勞動。最後其結論建議政府針對電子競技選手做勞動法上的

定位，而非既是勞動者又是職業運動者這種模稜兩可的狀態。 

 

 我國現有諸多文獻皆將電子競技歸類為運動產業，如唐周毅、蔡傑、李彤嫣

等人，而業界目前雇用選手仍為傳統全職勞工的雇用方式，選手正常工時結束下

班後若繼續進行自主訓練，恐有違法之虞，從此觀點來看電競選手之勞動條件，

勞資雙方皆有電競選手應為職業運動員之認知，然法令無法適用，實應盡速納入

改善。 

 

（二）電競選手的年齡層 

 在文獻當中也可發現，電子競技選手的年齡層非常低，大多約在 15 歲至 30

歲之間（雷曦，2006），也有 15 到 25 歲之說（胡毋意，2014），由此可見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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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與傳統體育運動的主要活躍年齡相去不遠。 

 

 

圖 2-8、電競玩家性別與年齡分布圖（newzoo，2016） 

 

 從上圖可以發現整體電競玩家的年齡分布與性別分布（下節內容），除此之

外電競選手亦有特別的離群值，例如有雖然僅僅參與短期錦標賽，但仍是 53 歲

的「高齡選手」、在韓國甚至有 12 歲的星海爭霸職業選手「TY」，活躍至今 26

歲，是現役選手職業生涯最長的，這也歸功於家庭支持以及韓國當地法律保障。

而為什麼年齡層低的原因，根據加拿大的兩位心理學家和一位統計學家合作一份

量化研究，分析了 3305 名 16 歲到 44 歲《星海爭霸 2》玩家的表現，發現與年

齡相關的反應速度下降是從 24 歲開始，不過這份研究也提到 24 歲之後即使反

應速度下降，仍可藉由比賽經驗、技巧來彌補，不同的遊戲有可能讓職業電競選

手奮鬥到不同的年齡層才屆退。（Thompson, J. J., Blair, M. R., & Henrey, A. J.，

2014；唐周毅，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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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競選手的性別差異 

 另一種電子競技選手的生理特徵就是性別，這是與傳統體育項目差異甚大之

處，以電競玩家來看男性已超過 6 成，而男性的電子競技選手幾乎壟斷了整個產

業。女性選手在電競的世界裡，最成功的只有《星海爭霸 2》的加拿大選手 Sasha 

"Scarlett" Hostyn，她在獎金方面賺進超過 14 萬美元，尚未包含簽約的固定薪水，

在她之後的女性選手僅有一人達到 10萬以上獎金，其餘皆相去甚遠，然而 Scarlett

在總獎金排行榜上仍在 30 名以外。29  

 

 電子競技標榜的是可以排除體型差異，純粹比拼電子遊戲的勝負，理論上女

性應可佔有一席之地，實際上女性電子競技選手卻如鳳毛麟角，Roland Li 在書

中提到，傳統運動中，男性與女性因為生理上的差異而分開比賽，電子競技沒有

生理障礙，卻有文化障礙，女性選手需面對更多騷擾與壓力。Taylor 則認為造成

現在職業電競選手的性別不均現象必須從幾點因素分析： 

 1. 遊戲文化的男性特質 

 在遊戲文化中有時候很難定位什麼是男性特質，青年男孩充滿著各種的男性

特質，但是暴力確實在許多遊戲中呈現，在電子競技尤其射擊遊戲類就能看得出

來，有著槍枝、殺戮，這些遊戲的男性特質造成第一層的男多女少現象。除此之

外，遊戲次文化裡對女性、同性戀等文化都具有歧視的因素在，更進一步造成遊

戲世界性別不均。而事實上，上述的選手 Scarlett 是一位變性人，所幸她技術精

湛，頗受歡迎，因為她的成功，為電競界與遊戲界稍稍上了一課。 

 

 2. "宅"男性特質 

 宅文化裡的男性通常擅長於某些科技、科學，或遊戲、漫畫，通常宅文化排

                                                 
29 Guinness World Records（2017）。Highest career earnings for a competitive videogame 

player（female）。引用自：

http://www.guinnessworldrecords.com/world-records/383251-highest-career-earnings-fo

r-a-competitive-videogame-player-fe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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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社交、運動，然而電子競技卻改變了宅文化，使人願意透過電競出來與人交流，

但是女性玩遊戲通常不喜歡直接與人競爭，這被認為是天生的性別差異，即使越

來越多女性也加入宅文化當中，女性在這個圈子裡仍然認為是異於常人且被邊緣

化的。 

 

 3. 科技與霸權男性氣質 

 科技本身就展示出很濃厚的霸權男性氣質，從遊戲到科技領域，一向都是男

性為主，因此女性在遊戲、科技領域人數少，更罔論新興的電子競技產業。此外，

電腦科技將宅男從完全的負面意涵，漸漸轉變為具有社會優勢、高智力、高收入

等正面形象，不再是從前完全視宅男為失敗者、魯蛇（Loser）的刻板印象。 

 

 4. 運動的男性特質 

 當電腦遊戲成為運動競賽，不可免俗的就會呈現傳統運動的男性特質，男性

運動、健身，追求力量、適者生存的特性，女性在運動賽事裡往往被邊緣化，外

表與女性魅力成為目光焦點，體育運動這種塑造出英雄的傳統男性氣質的內涵在

二十世紀後還有進步的空間。 

 

 除了性別差異問題，種族、階級等問題也隱藏在內，Roland Li 與 Taylor 皆

提到電子競技選手幾乎都是白人、亞洲人，這是因為要有電競，首先必須要有硬

體設備與網路，這在一些國家並不普及，電子競技在這十幾年來若想成為主流產

業，可能就必須面對這些議題的改善。 

 

（四）電競選手的定義 

 電競大國韓國的文化觀光部訂立了電子競技振興法（Act on Promo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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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orts）30，其中的電子競技選手定義相當具有彈性，「選手被註冊的電競組織

指定」，即為電子競技選手，而註冊的電競組織定義亦為寬鬆，只要是「從事電

競有關的活動或業務而設立的公司或組織」即可。 

 

 在 2017 年初，我國電子競技選手先在兵役問題上獲得解套，根據文化部辦

理 106 年文化獎項及電子競技專長類別替代役評選作業規定31，得申請的資格為

民國 70 年次後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令之役男，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1.參加由奧林匹克理事會所認證之電競賽事，並獲得第 3 名（銅牌）以上成

績者。 

2.近 5 年（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以後）參加國際電子競技聯盟（IeSF）舉辦

或委辦之電子競技賽事，並獲得第 3 名（銅牌）以上成績者。 

3.曾參加具規模職業電子競技賽事（每年度參加至少三分之一以上賽事者），

並具有 1 年以上職業選手資歷者。註：具規模賽事之定義如下： 

A.該賽事存續進行 2 年以上。 

B.該賽事參賽隊伍數須有 4 隊（含）以上或個人賽事 8 人（含）以上。 

C.該賽事每年度（可分為數個季度）需有 50 場以上賽事（不含熱身賽、

資格賽及其他正規賽前之賽事）。 

D.該賽事需有完整賽事規章、選手準則及賽事裁判團。 

 上述第一項資格在此規章面世到甄選完畢為止，當時並無任何奧林匹克理事

會所認證之電競賽事，此後由於前述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The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OCA）宣布電子競技將進入 2017 年亞洲室內武術運動會、2018 年雅加

達亞運會和 2022 年杭州亞運會之故，下屆之後尚未服役的電子競技選手將可適

用。第二項資格當中提到的國際電子競技聯盟（IeSF）則是近來積極將電子競技

申請進入奧運會的國際電競組織權威，我國亦為 IeSF 創始會員國之一，因此將

                                                 
30 同註 26 
31 行政院文化部（2017）。文化部辦理106年文化獎項及電子競技專長類別替代役評選作業規定。

引用自：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3_59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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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納入資格認定。第三項資格則是讓曾參與本國相關電子競技賽事的選手較容易

滿足資格的一項，從此項目亦可得知舉辦短期賽事的組織與成立聯盟有長期例行

賽的組織雖然皆屬於「賽事舉辦單位」，實際上賽事舉辦單位對於職業電子競技

選手之定義有所差異，第三項中排除舉辦短期的錦標賽，也就是短期賽需回歸到

前兩項認定，層級必須達到奧運或是世界級規格。 

 

 Roland Li（2016）認為，成功的職業選手與遊戲成癮者之間的關鍵差異在於

職業選手從事電競擁有目標，並非只是玩樂，或許唯一清楚的分別就是能不能透

過電玩賺錢。如上節所述，CGS 與旗下選手皆有簽約，則這些選手都是職業選

手；ESL 未與選手簽約，但職業錦標賽提供的獎金較業餘賽事優渥，亦有可能成

為選手的主要收入來源。因此本文認為，認定是否為職業電子競技選手，端視於

賽事舉辦單位所提供之薪資、獎金是否足夠讓參賽者做為主要收入來源。 

 

 目前我國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初審通過的「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

案32首次將電子競技增加納入運動產業項目，未來官方對職業電子競技選手的定

義將會更明確。  

                                                 
32 行政院教育部體育署（2017）。「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修法初審通過 期待產業發展更躍進。引

用自：http://www.sa.gov.tw/wSite/ct?xItem=34728&ctNode=300&m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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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電子競技產業之現況 

 本章將分別探討數個電子競技較發達之國家或地區，分析其電競產業之特色

與現況，並呈現全球電競產業相關數據，最後再交互比較我國於其他國家不同之

處，以便供我國產業借鏡。 

第一節 韓國電競產業 

 早在 90 年代，韓國便已開始做資訊、網路的基礎建設，即使亞洲金融風暴

影響甚鉅，此時韓國政府依舊於1997年與2000年分別完成兩階段網路建設計畫，

相關的經濟復甦政策亦包含了遊戲、甚至在教育方面也要求數位化，再將各城市

的光纖網路連接起來，使得韓國擁有全世界最高速的網路基礎建設、寬頻網路普

及率也是世界最高。Roland Li（2017）提到，韓國在 97 金融危機後，政府將資

訊科技是為經濟的救星，1998 到 2002 年間，韓國政府投資了 111 億美元，促進

寬頻網路的發展。Dal Yong Jin（2010）認為，自從 1997 韓國受到金融危機重創

後，股票投資者們創造了寬頻網路的需求，同時大量的青年失業者湧進「PC 

bangs」，也就是網咖，使得網咖獲得大幅成長，從 1998 年的 3,000 家網咖，到

2001 已經有 23,548 家，而且韓國的網咖物美價廉，在 2002 年時每小時只要 1

美金，到了 2007 年還降到每小時 0.73 美金。有趣的是，韓國的遊戲產業可以說

是利用了經濟蕭條以獲得成長，很明顯的經濟蕭條並沒有傷害到遊戲產業，人們

剛好在此時需要逃避去娛樂，雖然韓國不是唯一一個經濟蕭條後電腦遊戲更受歡

迎的國家，這些韓國遊戲公司確實在這裡獲得優勢。 

 

 硬體獲得提升的同時，軟體也因應而生，韓國自製的線上遊戲蓬勃發展，整

個 90 年代漸漸建立韓國的科技文化與遊戲文化。不僅是韓國本土的遊戲，而在

1998 年美國的「Blizzard」暴雪遊戲公司出版的「StarCraft」星海爭霸這款遊戲

搭上了順風車，成為了韓國家喻戶曉的遊戲，這款遊戲在 1999 年單單在韓國就

賣出超過 100 萬套。星海爭霸紅遍大街小巷，韓國領先全世界，成立了星海爭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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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聯賽，這也是第一個職業電子競技聯賽。（Dal Yong Jin，2010；蔡傑，2011） 

  

 不同於鄰國日本，日本有自製的家用主機，例如上一章提到的任天堂紅白機、

SONY 的 PlayStation 系列主機，韓國基於排斥日本的歷史因素，韓國政府甚至到

1998 年為止都禁止日本的遊戲主機進口，而韓國民眾也普遍不願意購買日系遊

戲主機，2007 年 PlayStation 3 開賣，韓國一年僅僅售出 50,000 台，因此韓國的

遊戲產業、網咖、寬頻、電子競技等等都是奠基於「PC」個人電腦的領域。（Dal 

Yong Jin，2010；Roland Li，2017） 

 

 現今的韓國為電子競技最強大的國家，基於上述的歷史背景之後，本文再從

產業裡幾個重要的部門來分析韓國如何建立電競王國，觀察其中又包含了哪些政

策、措施和開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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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韓國政府支持電競相關政策與法令制訂 

 在 1997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韓國的寬頻網路建設其實是眾多數位計畫的其

中之一，希望能夠使韓國更為資訊化。在 1990 年代後期有快速成長的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產業不僅在 1997 亞洲金融危機後成為韓國走出經濟

衰退谷底的原動力，也是 2008 全球金融海嘯韓國得以迅速復原的重要因素。近

年韓流的興起，不僅帶動韓國影視娛樂、音樂、食品與遊戲的大量外銷，使其在

短短數年內成為全球十大文化輸出國之一，同時也帶動韓國電子產品如家電、手

機與液晶電視等 IT 產品的熱銷，其邊際效應甚至延伸到外交、國力及國家整體

形象的提升。此一結果顯示文化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遠大於文化本身，而如何將

文化與 IT 結合，使原本在兩條平行線、看似不相干的兩大領域朝著融合的方向

前進，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遂成為韓國政府與業界努力的目標。IT 產業後續

結合文化的過程中，亦包含了影視娛樂、電子娛樂、以至促成電子競技產業發展。 

 

 在 2000 年以前與電競有關的政策，尚為韓國資訊基礎建設相關計畫，陸續

推動了「第二次國家基幹電算網基本計畫（1992~1996）」及「第一次資訊化促進

基本計畫（1987~1991）」，並啟動「第一階段超高速資訊通訊基礎建構綜合促進

計畫（1995~1997）」與「第二階段資訊通訊網高度化促進計畫（1998~2000）」，

以加速並擴大資訊、通訊、網路基礎設施的建構。（董達，2010） 

表 3-1、2000 年前韓國資訊設備相關建設計畫 

年代 計畫名稱 

1992~1996 第二次國家基幹電算網基本計畫 

1987~1991 第一次資訊化促進基本計畫 

1995~1997 第一階段超高速資訊通訊基礎建構綜合促進計畫 

1998~2000 第二階段資訊通訊網高度化促進計畫 

本研究整理自（董達，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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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有關硬體的網路基礎建設外，2000 年後有一連串政策與措施，為

求 IT 產業持續成長、提升產業競爭力，並積蓄新的發展動能，架構了韓國的遊

戲產業與電子競技的紮根，陸續推動、促進的相關重大政策有：「CYBER KOREA 

21（1999~2002）」、「e-Korea Vision 2006（2002~2006）」、「Broadband IT Korea Vision 

2007（2003~2007）」、「十大新世代（Next-Generation）動力成長產業計畫（2003）」、

「IT839（2004）」、「u-IT839（2006）」、「u-KOREA 基本計畫（2006）」、「New IT 

戰略計畫（2008~2012）」。（董達，2010） 

 

表 3-2、2000 年後韓國資訊與遊戲相關建設計畫 

年代 計畫名稱 

1999~2002 CYBER KOREA 21 

2002~2006 「e-Korea Vision 2006 

2003~2007 Broadband IT Korea Vision 2007 

2003 十大新世代（Next-Generation）動力成長產業 

2004 IT839 

2006 u-IT839 

2006 u-KOREA 基本計畫 

2008~2012 New IT 戰略計畫 

本研究整理自（溫肇東，2003；董達，2010） 

 

在文化與 IT 產業結合的政策主軸下，於 2003 年提出的「十大新世代

（Next-Generation）動力成長產業」計畫中，「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及軟

體解決方案」納入十大新成長動力產業裡，並在 2004 年 5 月於「數位內容」領

域追加納入「文化內容技術（Culture Technology）」，目的在於透過 IT 與文化的

融合，使韓國成為世界的強勢文化輸出五大國。同時，在 2004 年發表的「IT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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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九大新成長動力中，數位內容與軟體解決方案亦包含其中，2006 年提出

的「u-IT839 計畫」亦不例外，近年更在數位融合（Digital Convergence）發展趨

勢下，為促進韓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於 2008 年發表的「New IT 策略」中，將 IT

未來發展方向繫於整體產業與 IT 的融合上。（董達，2010） 

 

 不僅僅是推動政策，韓國政府對扶持與文化有關的產業一向不遺餘力，將資

訊科技與文化結合，並且在政府組織架構中特別有專責單位。早在 1994 年成立

情報通訊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策畫統籌有關資訊通

訊科技之發展與市場開放。李明博總統在 2008 年 2 月上任後，為精簡政府組織，

提高行政效率，決定裁撤「情報通訊部」，並將其原本職掌業務主要劃歸「知識

經濟部」，部分劃歸「行政安全部」、「文化體育觀光部」與「廣播通訊委員會」，

其中電子遊戲在 1999 年正式將關於遊戲產業部分獨立出來，設立「遊戲綜合支

援中心」Korea Game Promotion Center（KGPC），到 2001 年更名為「韓國遊戲

產業開發院」Korea Game Development & Promotion Institute（KGDPI），2007 年

再更名為「韓國遊戲產業振興院」Korea Game Industry Agency（KOGIA），主要

的任務是壯大遊戲軟體產業、組成優良遊戲文化，並在同年成立 IT 業振興院

Korea IT Industry Promotion Agency（KIPA），目標是強化韓國的數位內容與軟體。

2009 年以特殊法人的型態成立文化內容振興院 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KOCCA），事實上是合併了韓國廣播影像產業振興院、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

韓國遊戲產業振興院、文化產業中心、韓國軟體振興院、數字化文化產業團等等，

整合了 2000 年以來韓國政府在試探性質當中成立的相關文化部門，繼續促進包

括影劇、動畫、音樂、卡通玩偶等產業的發展。（孫正和，2008；溫肇東，2003；

董達，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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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韓國文化部門電子遊戲相關管理部門之設立沿革 

年代（西元） 機構 附註 

1994 情報通訊部（MIC） 2008 劃歸「知識經濟部」 

1999 遊戲綜合支援中心（KGPC）  

2001 遊戲產業開發院（KGDPI） 由 KGPC 更名。 

2007 遊戲產業振興院（KOGIA） 由 KGDPI 更名。 

2009 文化內容振興院（KOCCA） 整併 KOGIA、文化產業振興院、

韓國軟體振興院等相關單位。 

本研究整理自（孫正和，2008；郭秋雯，2011；溫肇東，2003；董達，2010） 

 

在 1995 年 2 月，韓國立法部門促進「音像-影像法」的修改頒佈，這項法案

的通過，成為電子遊戲的法源依據，奠定政府政策對遊戲產業的培育基礎。1996 

年 7 月，正式實施「音像-影像法」，確定了遊戲產業振興推廣發展的基本計畫。

1997 之前，由立法部門主管電子遊戲的發展政策，藉由相關政策的訂立，直接

賦予、規範電子遊戲商品內容的合法性，此後政府對電子遊戲產業的發展，扮演

關鍵推手的角色，透過不同的鼓勵措施與財務支援辦法，輔助該技術與市場的發

展， 

 

如 1999 年制定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Framework Act On The Promotion On 

Cultural Industries），在八大項文化產業當中就包含遊戲類；2006 年制定遊戲產

業振興法（Game Industry Promotion Act），鼓勵遊戲產業的創業、並向創業或開

發者提供支援，政府也需進行人力養成，建立教育措施，並由政府提升遊戲的國

際合作與外銷。到了 2011 年底提出電子競技振興法（Act on Promotion of 

E-Sports），定義電子競技選手、組織、廠商、設備、場館、以及政府的責任、相

關的負責部會為何、如何促進電子競技、電競人才之訓練、電競產業國際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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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的支援、獎勵辦法。（孫正和，2008；郭秋雯，2011；溫肇東，2003；董達，

2010） 

表 3-4、韓國遊戲與電子競技相關法律之設立 

年代（西元） 相關法律 內容概要 

1996 音像-影像法 最初的電子遊戲的法源依據。 

1999 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 有關電子遊戲大方向之法律，至 2013 皆

有修正。 

2006 遊戲產業振興法 鼓勵創業、給予補助。 

2011 電子競技振興法 電子競技專法。 

本研究整理自（孫正和，2008；郭秋雯，2011；溫肇東，2003；董達，2010） 

 

 此外早在 2002 年起，韓國政府開辦遊戲人才認證考試，只要取得證照者就

可免服兵役，可見韓國政府已將遊戲人才視為重要的科技人力資源。（溫肇東，

2003）而韓國的電子競技選手也和我國一樣需要服兵役，而韓國的空軍經過協調，

特別在 2006 年末籌組了星海爭霸的隊伍─Air-Force Challenges E-Sports （ACE）

戰隊，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軍方的電子競技隊伍，使得韓國的電子競技選手可

以在兩年以上的役期內，不至於荒廢電子競技的技術。這支 ACE 戰隊因為是職

業選手轉服的，因此在 2007 年正式成立後開始直接能夠參加韓國的星海爭霸職

業聯賽（Proleague）。Taylor 還提到在韓國空軍成立電競隊伍之後，韓國的海軍

也不想讓空軍專美於前，海軍司令 Song Young-moo 表示，成立一個電競隊伍對

海軍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低成本的宣傳行為，即使最後並未成行，仍可看得出

來韓國政府軍事國防單位對於電子競技的支持。（Taylo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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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KeSPA 韓國電子競技選手協會（Korean e-Sports Association） 

 1999 年，韓國職業遊戲協會（Korea ProGame Association，KPGA）提出成

立申請，並在隔年 2000 年先在韓國文化觀光部底下成立二十一世紀職業遊戲協

會（21st Century Pro-game Association，21CPGA）；2001 年正式命名為韓國職業

遊戲協會，仍舊隸屬韓國文化觀光部。韓國職業遊戲協會在 2003 年再度更名，

改為現今的名稱「韓國電子競技協會（Korea e-Sports Association，KeSPA）」。 

 

 

圖 3-1、KeSPA官方LOGO圖 

 （KeSPA官方網站，2017）  

 

 KeSPA 為受政府輔導之民間單位，其主要業務為推廣電子競技，包含了舉

辦電子競技賽事、電子競技項目之認證，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1. 舉辦電子競技賽事 

 2000 年當時星海爭霸在韓國開啟了電子競技風潮，Progamer Korea Open

（PKO）聯賽在 KeSPA 正式成立之前便已經在韓國打完一年，當時 PKO 是由韓

國政府來認證的。接著 OnMedia 建立了 Ongamenet（OGN）電視台，定位是專

業遊戲電視台，並舉辦了 OnGameNet Starleague（OSL）聯賽。而 MBC 電視的

MBCgame 頻道也舉辦了 MBCGame StarCraft League（MSL），雙方都是進行星

海爭霸的聯賽，由 KeSPA 協調雙方賽程，並由 KeSPA 統計職業選手的總成績。

如同職業運動一樣，職業選手加入職業戰隊，而星海爭霸這項電子競技可以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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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賽或團隊賽，KeSPA 整合兩聯盟的團隊賽部分，於 2005 年開始舉辦 StarCraft 

ProLeague（SPL）33。 

 

 2008 年 KeSPA 與遊戲廠商暴雪娛樂因是否需要授權才能舉辦賽事而陷入僵

局，直到 2011 才獲得和解，KeSPA 得以繼續舉辦星海爭霸賽事。而在 2010 年

星海爭霸 2 就上市了，在先前爭議期間暴雪娛樂另找了韓國的 GomTV 進行

Global StarCraft II League（GSL）賽事，爭議結束後，2012 年 KeSPA 亦將 GSL

收編，但結束 OSL 賽事，也就是星海爭霸轉型星海爭霸 2。近年星海爭霸 2 賽

事萎縮，由新遊戲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LOL）取代其龍頭位置，GSL 仍

由 KeSPA 舉辦，然性質轉變為暴雪娛樂自行舉辦的 World Championship Series

（WCS）賽事全球賽區中的韓國賽區。 

 

 2. 電子競技項目之認證 

 KeSPA 在電子競技振興法問世之前便已是韓國電子競技項目認證之機關，

受到 KeSPA 認證的電子競技項目就表示在當年度是具規模的持續性賽事，至少

需要三個月的賽程。在 2011 年達到同時 23 個遊戲之多（蔡傑，2011），之後陸

續有增減，目前 2017 KeSPA 官網上的認證電子競技項目為： 

（1） 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LOL） 

（2） 國際足盟大賽 3 FIFA Online 3 

（3） 地下城與勇士 Dungeon & Fighter 

（4） 突擊風暴 Sudden Attack 

（5） 星海爭霸 2 StarCraft 2 

（6） 跑跑卡丁車 Kart Rider 

（7） 爐石戰記 HearthStone  

（8） 特種部隊 Special Force  

                                                 
33 SPL 聯賽於 2016 年開始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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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認定職業選手資格 

 KeSPA 負責韓國電子競技職業選手的官方認證，因此也具有一定控制選手

的權力，上述與暴雪娛樂的爭議期間，KeSPA 因而限制選手參與暴雪娛樂與

GomTV 合作之賽事直至爭議結束。 

  

 KeSPA 不僅認證職業選手，亦接受 Semi-PRO「準職業選手」之申請， KeSPA 

會舉辦選拔賽，獲勝的玩家可以得到準職業選手的資格，之後參加公認比賽、勝

出就可成為職業選手。而職業戰隊也可讓他們認為有潛力的玩家送去參加公認比

賽、取得職業選手的資格。另外，各職業隊還可選拔推薦優秀的玩家成為職業選

手，這也是另一種途徑34。2001 年統計職業選手人數為 131 人、半職業選手 49

人，至 2007 年職業選手成長至 371 人、半職業選手 392 人，近年無法查詢，但

可確信已突破 400 人之譜，顯見韓國電競制度之完善。（蔡傑，2011） 

  

（三）韓國企業參與電競 

 KeSPA 雖是由政府主持，最初其會員組成則是由韓國的各個企業參與的，

Samsung 三星電子、SK 電信（韓國最大電信業者）、、KT（原 Korea Telecom 韓

國通訊民營化）、CJ（希杰公司，食品餐飲、娛樂傳媒、家庭購物與物流、生物

工程）、MBC（韓國四大全國性廣播機構之一）、LECAF（韓國本土最大運動品

牌）、STX（航運、造船、能源、銀行業）、Woongjin Group（熊津集團，出版、

美容、家電、食品）、WeMade（遊戲開發商）、JinAir（大韓航空子公司）以及國

防部空軍，這些是歷來成立過電競隊伍的大型企業。韓國幾可謂傾全國企業之力

扶植電子競技，這也歸功於政府所給予的諸多幫助。 

 

                                                 
34 RU（2009 年 5 月 31 日）。感受韓國《星海爭霸》職業賽熱力 一窺韓國電子競技發展現況。

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引用自：https://gnn.gamer.com.tw/1/37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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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CG（World Cyber Games） 

WCG（World Cyber Game）是被稱為電子競技奧運會的世界級大賽，在 2000

年時首度舉辦，當時名稱為 WCGC（World Cyber Games Challenge），2001 年時

才更名為 WCG，，由當時韓國總統金大中擔任榮譽主席，主辦單位是韓國的國

際電子行銷公司 International Cyber Marketing，主要贊助商為韓國三星電子、2006

年 Microsoft 微軟加入贊助。WCG 一開始皆在韓國舉辦，到了 2003 年之後循奧

運模式由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城市舉辦。WCG 皆由韓國觀光及文化部贊助協辦，

韓國總統盧武鉉更是出席了 2003 年的 WCG 總決賽開幕式，且在閉幕式時與韓

國選手進行表演賽，國家對此項賽事的重視不言可喻。根據統計，WCG 一共有

84 個國家參與，每個國家需有選拔賽，從中選出電競國手，再到當年主辦國爭

奪最後的榮耀。主打的就是最菁英階層電子競技選手的賽事，而非所有人皆可參

與的賽事類型。（Taylor，2012；唐周毅，2008） 

 

事實上由韓國最大的跨國企業三星電子所主辦的WCG對韓國本身影響深遠，

使得韓國社會對電子競技產業的發展有了更多期望，吸引了眾多投資者對電子競

技產業的興趣。可惜的是 WCG 在 2014 年停辦至今，停辦的背後原因亦指向最

大贊助商三星。到了 2014 年，三星電子的發展漸漸從個人電腦轉移到智慧型手

機，WCG 並無法對手機產業提供良好的廣告效益，過程中甚至傳出 WCG 要更

改為手機遊戲的電子競技賽事。然而手機遊戲的電子競技程度與個人電腦幾乎無

法比擬：硬體方面手機的效能低於個人電腦，而且不易於轉換為大型媒體直接播

放、手機的操控性亦比不上個人電腦的鍵盤、滑鼠、搖桿控制器；軟體方面則是

手機遊戲的公平性尚未建立，多數淪為表演用途。35 

 

而 WCG 對我國的影響則是創造了當時我國廣大業餘選手的表演舞台，縱使

                                                 
35 Elsun（2014）。獻給青春的輓歌：WCG 停辦。Fanpiece 遊戲情報站。引用自：

http://s.fanpiece.com/gPq72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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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出名的「世紀帝國2」金牌選手曾政承後來並沒有繼續從事電競相關行業，

甚為可惜，卻也培養出我國下一個世代的頂尖電競選手，如在之後台灣電競聯盟

TeSL 發光發熱的選手梁詠善 HRU、陳可偉 FLY、楊家正 Sen、吳敬晨 POLO 等

人，以及轉作電競幕後工作的張軒齊 Sobad、曾昊宇 Xanver 等人。 

 

2017 年 3 月，韓國線上遊戲開發商 SmileGate 宣布向三星正式取得 WCG 商

標授權，未來將以獨立營運方式重辦賽事，有望最快在明年WCG將可重返回歸，

但是能否重新成功扮演公正第三方賽事營運單位的角色，與 IeSF（International 

e-Sports Federation，國際電子競技聯盟）正在積極申辦奧運相比，尚且充滿著競

爭，韓國官方如何推動，亦影響之後的發展。 

 

（五）主流電子競技遊戲轉型 

 結至 2017 年為止，韓國經歷了兩次主流電子競技遊戲退燒，最大的電子競

技聯盟消滅、被新的電子競技遊戲、新的聯盟取而代之。第一次轉型是從「Starcraft」

星海爭霸到「Starcraft II」星海爭霸 2。原先星海爭霸帶起了韓國電子競技風潮，

從 1998 開始，熱潮持續超過十年的時間，一直到了 2010 年暴雪娛樂再度發售星

海爭霸 2，試圖要取代星海爭霸原先的位置。 Roland Li（2016）提到，由於初代

星海爭霸當時遊戲設計的緣故，玩家需要手動操作非常多的指令，尤其是一次只

能同時操作 12 個單位而非整批軍隊，星海爭霸 2 則改善相當多的操作機制，不

過玩過星海爭霸的硬派玩家很擔心星海爭霸 2 的過度簡化，會造成遊戲競技性不

佳。 

  

 問題出現在上述 KeSPA 與暴雪娛樂的爭議，爭議的是星海爭霸 1 代，過程

中出版了 2 代，使得原先星海爭霸的選手願不願意轉型到星海爭霸 2 有所疑慮。

在星海爭霸 1 代與 2 代賽事並行一段時間後，由於 1 代逐漸式微，2012 年 SPL

直接改打星海爭霸 2，幾乎大半選手只得轉型星海爭霸 2，這是韓國第一次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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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的轉型衝擊。（Dal Yong Jin，2010；Roland Li，2017；Taylor，2012） 

 

 在第一次轉型過後，原先在星海爭霸 1 代的明星有些並未能在星海爭霸 2

代繼續呼風喚雨，雖然有新世代出現，但觀眾人數無法回到星海爭霸 1 代的全盛

時期。在短短四五年後，2016 年底團體賽性質的 SPL 亦停辦，韓國星海爭霸 2

戰隊紛紛解散，僅餘下個人賽性質的 GSL。星海爭霸 2 代的職業選手有的回歸 1

代打些小型比賽、開網路實況、有的只好尋求其他國內外贊助管道繼續努力。而

市場不可諱言的是被新遊戲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LOL）佔據，上述解散

的戰隊改組了 LOL 戰隊，KeSPA 亦協同該遊戲之廠商 Riot 開始舉辦 LoL 

Champions Korea（LCK）賽事，這就是現在進行式的第二次轉型。 

 

 殘酷的是 LOL 與星海爭霸系列是不同類型的遊戲，選手在第一次轉型尚有

可能繼續電競生涯，第二次轉型則是隔行如隔山。即使這三項主流遊戲皆是韓國

選手的天下，這次轉型後果仍待觀察 KeSPA 如何善待選手。目前的情況是韓國

的星海爭霸 2 選手紛紛轉型回去打星海爭霸，韓國粉絲對於星海爭霸的喜好度出

乎意料，而另一個因素是暴雪推出星海爭霸重製版，星海爭霸有沒有辦法在韓國

死灰復燃亦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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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電競產業 

 日本的電子遊戲在全世界聞名，日本國內也不乏電子遊戲大企業，硬體方面

就有 SONY、任天堂、SEGA領銜，軟體方面有 SQUARE ENIX、任天堂、KONAMI、

CAPCOM、但在電競產業發展整體上落後於鄰近的韓國、中國、台灣，諸多國

際賽事皆鮮少日本選手的蹤影，為何現況如此，唐周毅歸結出三點原因，本文再

擷取其餘文獻補充之： 

（一） 硬體平台的發展 

 日本在街機（Arcade）與家用遊戲主機（Console）這兩種硬體平台的發展

可謂全球第一，街機還包含了柏青哥在內，家用遊戲主機當中的 PlayStation 系

列更是全球熱賣，同時造成消費大眾多參與在這兩種平台以內，玩家又長期將個

人電腦視為辦公設備，並且日本的電腦在前期時使用 PC98 規格，與世界各國多

為微軟 windows 視窗系列系統不同，造成隔閡，也影響了日本電子競技的發展。 

 

（二） 文化方面的影響 

 日本在世界上是 ACG（Anime 動畫、Comic 漫畫、Game 遊戲）宅文化的發

源地，電子競技理應在 Game 的範圍之內，然則日本 ACG 有整體性，日本的遊

戲多與其動畫、漫畫相關聯，日本消費大眾在上述兩大平台習慣於進行日式風格

的遊戲，亦造成文化上的排他性。 

 

（三） 業界與政府的主導方向 

 遊戲業界主要將遊戲視為「休閒、快樂的遊玩」模式，也並未針對電子競技

作法律上的修改或贊助。Roland Li（2017）認為，CAPCOM（知名格鬥遊戲快

打旋風系列開發商）並不把電競當成有價值的事業、任天堂亦戒慎恐懼，並沒有

把電競視為免費行銷或匯聚社群的管道，反倒視之為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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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以上前面兩點卻是造成日本電子競技奇特現況的主要因素：日本的格鬥

遊戲選手在質與量上就如同韓國的星海爭霸系列、最新流行的英雄聯盟 LOL 一

般強大。硬體平台使得日本玩家大多在街機進行格鬥遊戲，當街機的格鬥遊戲也

能在個人電腦或使用家用遊戲主機進行電子競技之時，這些長久以來紮根的玩家

們便成為了選手。而文化方面從格鬥遊戲的大賽當中便可以看出端倪，日本國內

格鬥遊戲最大賽事「闘劇（とうげき）」SUPER BATTLE OPERA，從 2002 年開辦，

至 2013 年停辦，日本選手鮮少做出挑釁對手等等動作，國外選手卻將挑釁動作

視為炒熱氣氛。而世界級格鬥大賽 The Evolution Championship Series（EVO）即

使是美國主辦，其賽制亦有日式文化在內，EVO 賽事的獎金基本上是由所有參

賽玩家每位出 10 美元報名費集資而來的，並且 EVO 賽事並非像其他電競錦標賽

會直接邀請頂尖隊伍或是需要全球分區資格賽，EVO 是「開放所有人報名」，上

萬名玩家通常需要在短短幾天之內分出勝負，不管是頂尖高手還是新手玩家，都

有機會狹路相逢，這種賽制與日本街機文化、武士文化雷同，一路傳承下來。

（Roland Li，2017） 

 

 即使日本電競選手在格鬥遊戲領域大放異彩，整體而言日本的電競實力仍然

落後，仿效韓國 KeSPA，JeSPA 在 2015 年總算應運而生，或許在社會氛圍改變

之後有機會晉升為全面性的電競大國。 

 

圖 3-2、JeSPA LOGO （取自 JeSPA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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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電競產業 

 在 2002 年中國信息產業部36主導成立了第一屆中國電子競技大會 China 

Internet Gaming （CIG），2003 年底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批准電子競技為第 99 項體

育項目，電子競技劃歸為國家體育總局管理，並在體育總局下設立體育信息中心，

主要任務為承擔國內外體育資訊的收集、研究、諮詢和服務保障；承擔全國體育

系統資訊化的規劃、建設和管理工作；承擔大型體育比賽電子資訊工程的組織管

理和技術保障工作、負責電子競技運動專案的管理等。2004 年中國電子競技運

動會 China E-sport Games（CEG）由體育總局開辦，宗旨為規範和普及電競運動，

提高國內電競水準、向國際市場推廣中國的電子競技、使中國成為全球性的體育

電子競技市場。（國家體育總局，2004）之後中國許多電視台開始做各種電競節

目，收視率名列前茅，連官方電視台中央電視台也赫然在列，中國的電子競技正

看似一片美景時，2004 年廣電總局又發佈了禁止播出電腦網路遊戲類節目的通

知。因此主流電視台這條路是不通的了，中國此時開始轉移到網路平台上做為播

放媒體至今。 

 

 此時中國電競靠的是「富二代模式」撐起電競產業，靠著對電競有興趣的富

二代們資助撐過黑暗時期，之後中國電競與優酷、淘寶皆有整合，中國的電競開

始有自己的推廣渠道。（楊西玥，2012；劉洋，2015）直至 2011 年，12 家最大

的電子競技俱樂部37自行籌組中國電子競技俱樂部聯盟 Association of China 

E-sports，即使並未經過中國官方認證，仍是地下組織，但透過該聯盟的努力，

中國電競產業已開始系統化組織，規範越來越齊備。而富二代模式在 2011 年中

國首富王健林之子王思聰帶頭進軍電競業界之後再掀起一波高潮，熱錢不斷湧進

了中國電子競技產業。 

 

                                                 
36 2008 年併入工業和信息化部。 
37 中國對電子競技戰隊的稱謂如同足球隊伍一樣：俱樂部，原為 club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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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參與電競的人口眾多，根據李濤的論文推算，2006 已有 7000 萬電競人

口，而後續的研究何培奕、楊西玥、劉琳皆提到職業選手僅約 200 人，因此當時

研究皆稱中國電競尚有很大發展空間。 

 

 中國的電子競技強項亦為星海爭霸系列、英雄聯盟，但皆不及韓國之強度，

而與英雄聯盟玩法相近之 DOTA 系列便是中國的天下。而英雄聯盟之原廠 Riot

也在 2015 年被中國企業騰訊全額收購，等於目前最熱門的電子競技遊戲是由中

國所把持著，產業的熱絡之下亦逐漸改變社會觀感，越來越多不同的產業透過與

電競產業合作獲取曝光度。最明顯的就是各大直播平台，原先電子競技選手透過

各大直播平台直播練習的實況給觀眾看，這是電子競技賽事看不到的部分，大受

觀眾歡迎，並且可透過直播平台「打賞」直播的電競選手，使其得到額外的收入，

此後直播熱潮同時也影響到我國，直播的平台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推出。  

 

 2013 年中國教育部發佈「普通高等學校高等職業教育（專科）專業目錄」，

2016 年增補目錄，確定了包括「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在內的 13 個增補專業，

電子競技從十幾年前持續為人所詬病「電子海洛英」至今，終於稍微洗脫汙名，

能透過正規的政策扶持。（王瑋，2008；雷曦，2006；楊西玥，2012；潘德倫，

2011） 

 

 中國電競市場突飛猛進發展，根據「2016 中國電競產業回顧及展望」報告

指出，大陸電競賽事收入突破 500 億人民幣大關，觀眾規模已達到 1.7 億人之多

38，即使中國政府官方即使尚未如韓國全盤規劃完整，民間的力量亦讓中國電競

往正確的方向前進當中，但此後要如何保障更多選手的發展與產業的法令的完善

或限制，仍需看中國官方的態度有何轉變。 

                                                 
38 莊舒仲（2016 年 12 月 18 日）。陸電競用戶 1.7 億 登全球吸金王。中時電子報。引用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218000722-2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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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歐美各國電競產業 

 電競因為需要俱備一定的科技發展程度才能進行，因此在歐美的北美地區、

歐洲的北歐、德法等地區發展較盛。與東亞的保守氛圍不同，科技、電子遊戲原

本就是北美誕生出來的，在正式電競賽事問世之前，北美的電子遊戲玩家們便時

常舉辦 Lan Party39，可以說是北美電子競技的雛型，這類活動亦為日後電子競技

的發展紮根。（Roland.L，2017；唐周毅，2008）以下分項分析歐美電競產業特

徵： 

 

（一）贊助模式 

 歐美各國的電競產業形式與韓國略有不同，隊伍的組成並非由大企業各別單

獨出資組隊，而是以「拉贊助」的方式來養活這些隊伍與電競選手，Roland Li

（2016）與 Taylor（2016）分別都在書中提到贊助商對電競隊伍（俱樂部）的幫

助，從電腦硬體周邊廠商到網拍公司、異業合作的 Pepsi 百事可樂、Red Bull 紅

牛、pizza hot 必勝客。Taylor 則是說除了遊戲相關社群的贊助外，丹麥與瑞典的

公共資金（public funding）能夠贊助特定的俱樂部。 

 

（二）大型比賽眾多 

 從2000年左右全球開始電競賽事之後，北美的電競產業前後開辦多項賽事，

如最先在 1997 年開辦的 Cyberathlete Professional League（CPL）、上一章提到的

Championship Gaming Series（CGS）、Major League Gaming（MLG），其中雖有

許多賽事無法續辦，至今仍培育出許多業界人士繼續從事這項產業。 

 

 歐洲的電競大國則是瑞典，Roland Li 在書中提到，瑞典快速的網路與寒冷

的氣候等同於鼓勵年輕人在室內打電子遊戲，1994 年「DreamHack」賽事在斯德

                                                 
39 LAN 指的是電腦與電腦直接連線的區域網路，而非網際網路。玩家直接搬著自己的電腦設備

參與這類的 party，人與人直接能夠進行電子遊戲同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1 

 

哥爾摩舉辦至今，人數成長到能坐滿整個體育館，並創下了世界最大 LAN party，

超過兩萬兩千人參加的記錄。再加上上一章所提到的德國 ESL 賽事，以及法國

的 Electronic Sport World Cup（ESWC）賽事亦被稱為電競界的世界盃，歐洲的

大賽數量相當可觀。 

 

（三）政府相關作為 

 歐洲的電子競技具有一定的根基。但許多傳統體育大國至今就連電競選手們

的身份認定都模糊不清，例如法國直到 2017 年才將電子競技正式用法律規範40，

限制其契約範圍與產業合作關係，德國至今都會因為不承認外籍電競選手的運動

員身份而拒絕其簽證申請。反觀美國則是採取自由放任主義居多，並未設立專法，

唯一的幫助是為國際電競選手至美國參賽發給 P-1 簽證41。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內華達州近日通過「Senate Bill 240（參議院議案 240 號）」

法案，允許運動彩券能夠投注電子競技，事實上全球知名賭城拉斯維加斯便在內

華達州，有此法案通過並不意外，即使電子競技只是法案其中「體育賽事」後方

插入「其他賽事」一詞，運動簽賭議題仍值得參考。42 

 

（四）主流遊戲廠商 

 歐美的電子競技最有優勢的地方在於電子競技的軟硬體廠商大多為歐美國

家的企業。美國的暴雪娛樂除了星際爭霸系列仍在電競界運作，近來更開發出爐

石戰記（卡牌益智類）、鬥陣特攻（FPS 類）、暴雪英霸（MOBA 類）等多款遊

戲，明顯試圖參與各種類型的電競領域，且暴雪娛樂本身亦為大型賽事主辦單位，

暴雪嘉年華（blizzcon）規模不比前述各賽事小。而 DOTA 系列遊戲、FPS 類最

                                                 
40 4GAMERS（2016年3月14日）。法國國會通過為電競訂立專法，確保相關產業發展。4GAMERS

電競資訊站。引用自：https://www.4gamers.com.tw/news/detail/6057/22581 
41 進入美國的演藝人員、運動員專用的簽證。 
42 Yahoo!奇摩電競（2017 年 5月 31日）。等同體育項目！美國內華達州運彩將可投注電競賽事。

引用自：http://yahoogames-esports.tumblr.com/post/16126857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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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歡迎的 CS 系列也是美商 Valve 的產品，賣給中國騰訊的英雄聯盟（LOL）原

廠 Riot 也是美商，如此盤點便已雄據電競獎金榜前 5。43 

 

 從電子競技所使用的遊戲項目皆為歐美所產出這點來看，歐美的文化主流亦

體現在電子遊戲與電子競技領域之中，因此歐美的電競產業優勢在此，他國若欲

師法，必先深耕於電子遊戲業界。 

 

（五）近期歐美電競風潮  

 近期歐美的電競風潮除了英雄聯盟賽事亦風行歐美之外，歐美分就其原本熱

衷的傳統體育項目進行電子競技化。 

 

 歐洲原先盛行足球運動，因此歐洲各國的足球俱樂部將其對足球的熱愛投射

到了「FIFA」國際足盟大賽系列遊戲，英國最大的體育電視台之一 BT Sport 電

視台決定將「FIFA 17」全球聯賽搬上螢幕，包括歐洲、北美、亞太區域的 FIFA

聯賽都會在 BT Sport 直播44、法國職業足球甲級聯賽率先推出了首個歐洲電競足

球聯賽45、德國老牌足球組織 FC Schalke 04（沙爾克 04）亦成立電競戰隊46、荷

蘭足球甲級聯賽推出 FIFA 的電子競技聯賽，包含原先的足球職業俱樂部在內共

18 之隊伍參賽47。葡萄牙、西班牙、南美洲巴西等足球盛行的歐洲國家亦多傳統

足球俱樂部紛紛組織電競隊伍。由此可見得歐洲的電競產業可由足球電子遊戲再

                                                 
43 e-Sports Earnings (2017)。引用自：https://www.esportsearnings.com/ 
44 Ben Rumsby （2017 年 2 月 23 日）。Fifa 17 matches to be screened live on BT Sport 。

The Telegraph 電子報。引用自：

http://www.telegraph.co.uk/football/2017/02/23/fifa-17-matches-screened-live-bt-sport/ 
45 Tony Connelly （2016 年 11 月 17 日）。France’s Fifa eSport league, e-Ligue 1, agrees 

broadcast deal with beIN Sports and Webedia。The Drum 電子報。引用自：

http://www.thedrum.com/news/2016/11/17/france-s-fifa-esport-league-e-ligue-1-agrees-

broadcast-deal-with-bein-sports-and 
46 4Gamers（2016 年 6 月 28 日）。從現實世界踢進虛擬遊戲，德國足球組織推出《FIFA》戰隊。

引用自：https://www.4gamers.com.tw/news/detail/6660/23184 
47 Thiemo Brautigam（2017年 1月 19日）。The Netherlands' top soccer league launches FIFA 

esports competition。DOT ESPORT 電子報。引用自：

https://dotesports.com/business/dutch-eredivisie-soccer-league-ea-fifa-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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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掀起風潮，甚至擴展到全世界。 

  

 而美國則是由諸多 NBA 職業籃球相關人士帶起了電競的潮流，NBA 猶他爵

士隊當家球星 Gordon Heywood48是籃球員當中知名的電競好手，在職籃休賽季

時他甚至會去參加電競比賽，2011 年 NBA 封館期間，他參加了 IPL3《星際爭霸

2》職業大師賽，成為了 NBA 歷史上第一個參與專業電競賽事的職業球員，從

星海爭霸到英雄聯盟都是他的拿手項目。台灣之光林書豪也是 DOTA 系列遊戲

的忠實粉絲，加入了 DOTA 2 的 VGJ 戰隊，並在 DOTA 2 的記錄片當中為電競

發聲，他認為「DOTA 遊戲與籃球在某種程度上很相似，能夠產生團隊配合、信

任與犧牲。」49 

 

 2015 年 NBA 沙加緬度國王隊的老闆就入主英雄聯盟北美賽區 LCS 之中的

「NRG」隊伍，並吸引 NBA 的傳奇中鋒歐尼爾與 MLB 紐約洋基隊的球星 A-ROD

一同合資。而 NBA 退休球員 Rick Fox 則是自己組建了一支「Echo Fox」的英雄

聯盟隊伍，尚有諸多體育界人士不斷投入資金，例如知名戰隊「Cloud 9」今年

的融資金額達美金 6 位數50，投資者除了傳統體育界人士外，尚包含美國聯合藝

人經紀公司、特斯拉董事會主席等各領域，顯見美國市場的熱錢不斷湧入電競產

業，市場非常看好。 

  

                                                 
48 體育中心（2015 年 7 月 20 日）宅富帥海沃德的暑假作業：女兒加上英雄聯盟。自由電子報。

引用自：http://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1384542 
49 Valve 官方 youtube 頻道（2014 年 3 月 19 日）。Free to Play: The Movie (US)。引用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ZYMI1zB9s 
50 Dustin Steiner（2017）。Cloud9 Announces Funding by Elite Group of Sports Investors。

PVPLIVE 遊戲資訊站。引用自：

https://pvplive.net/c/cloud9-announces-funding-by-elite-group-of-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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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我國電競產業現況與分析 

 關於我國電競產業的歷史與演進，之前已有兩篇論文做相當完整的整理，分

別是 2008年唐周毅與 2011年的蔡傑。唐周毅將我國電子競技發展分為四個時期，

從 1996 年以前只有電子遊戲，尚未有電子競技之時開始依序探討，包含了政策

推行、業界合作、學界研究以及選手表現等等面向。而蔡傑之論文針對台灣電子

競技聯盟（TeSL）做了完整的分析，在 2008~2011 年之間台灣電子競技聯盟的

創始階段做了詳盡的描述。 

 

 

圖 3-3、台灣電子競技聯盟 LOGO（引用自 TeSL 官方網站） 

 

 本節擬就上述二篇論文之後狗尾續貂，畢竟在這短短六年之內我國電競產業

現況亦起了極大變化，以下分就幾個時期做現況描述與分析： 

 

（一）TeSL 的全盛時期 

 從 2008 年 TeSL 正式開始職業化營運之後，如同產品生命週期一樣歷經了

成長期、全盛期、衰退期，就如同蔡傑在其論文中提到的一樣。到了 2011 年後

TeSL 本身約進入全盛期，在全盛時期聯盟內最多能有五個隊伍、俱備跑跑卡丁

車（競速）、SF 系列（第一人稱射擊）、星海爭霸 2（即時戰略）等三種類型的

電子競技項目、並在有線電視現場直播，以例行賽的模式進行聯盟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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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TeSL成立時的電子競技產業生命週期階段示意（改編自：蔡傑，2011） 

 

 其中星海爭霸 2 這個項目更是領先全球，在 2011 年初台灣率先將這個當紅

電子競技項目職業化，在星海爭霸這個韓國傳統電競強項上，台灣可謂一度超越

了韓國。當時韓國因為 KeSPA 與美商暴雪娛樂陷入授權範圍的爭論之中，星海

爭霸系列項目一度陷入停擺，直至 2011年兩造才達成繼續合作的決定。因此TeSL

的星海爭霸 2賽事搶先韓國成為了首個電視轉播的星海爭霸 2職業賽事，而 TeSL

在這段期間成為了台灣電競的代名詞，TeSL 星海爭霸 2 賽事亦得到遊戲商暴雪

的承認，例行賽戰績即可在暴雪的全球積分榜納入計算。 

 

 TeSL 在 2010 年起至 2014 舉辦多次 Taiwan Open 台灣電子競技公開賽，前

兩年皆在台北大學民生校區舉辦，並分為冬季總決賽與全年總決賽，之後曾在高

雄義守大學、台中台灣體育運動大學舉辦總決賽，目標是要服務中南部的電競粉

絲。 

 

 2014 年最後一次在台北花博爭艷館舉辦的 Taiwan Open 台灣電子競技公開

201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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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是 TeSL 最後一個大火花，賽事規模龐大，尤其星海爭霸 2 項目納入暴雪的

Would Champion Series（WCS）世界杯聯賽系統，賽事等級為「premier」級，是

星海爭霸 2 的最高層級賽事，總獎金高達新台幣 75 萬元，以及 4000 分 WCS 總

積分，與賽 16 位選手由台灣前 8 強選手，再加上 4 名韓籍比賽晉級選手與邀請

4 名韓籍頂尖選手，最終由台灣「蟲王」Sen 楊家正選手獲得冠軍。在 2014 年整

年超過三十場的 premier 級星海爭霸 2 賽事當中，除了這場在台灣舉辦的 TWOP

賽事所有冠軍都被韓國人拿下，也僅有 Sen 一人不是韓國選手，在這個韓國選手

近乎壟斷的電競項目中實屬難能可貴。 

 

（二）TeSL 的衰退時期與 LOL 之興起 

 TeSL 的衰退約始於在 2013 到 2014 年賽季，上個賽季結束後其中曜越太陽

神隊解散跑跑卡丁車團隊，選手部分由聯盟吸收，成立「台北鷹」隊繼續賽事，

隨後跑跑卡丁車由團隊賽模式改為個人賽模式，賽事規模便已開始萎縮。 

 

 2014 年後 SF 與跑跑卡丁車賽事去職業化，TeSL 賽事僅餘下星海爭霸 2，並

且亦無電視實況轉播，TeSL 的星海爭霸 2 項目實質上轉變為暴雪 WCS 賽事的台

灣分區賽事，再撐過一年，TeSL 星海爭霸 2 項目也告終。最後再推出新版的 SF2

做為唯一的職業項目，並且結合職業運動的屬地主義精神，在六個直轄市巡迴舉

行，然而經過一年後正式終止所有電子競技職業項目賽程，之後賽事部分轉型耕

耘校園電競。 

 

 TeSL 衰退的因素複雜且眾說紛紜，首先去職業化的兩個項目：跑跑卡丁車

項目與 SF 這兩項聯盟創始便已存在的競技項目，從 TeSL 開打以來便不斷被質

疑國際化程度不高，即使韓國 KeSPA 亦有承認過該兩種項目為電子競技項目，

賽事的國際範圍仍然不廣，在隊伍少了一隊的不利因素下，贊助商又不如預期支

援，只好黯然將這兩個項目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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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因素為星海爭霸 2 的國際市場並未如同預期般熱絡，Roland Li（2016）

認為，星海爭霸 2 具有陡峭的學習曲線，對於休閒玩家來說是潛在的門檻，再加

上商業模式的劣勢，也就是星海爭霸系列遊戲如同遊戲產業數十年來的傳統模式，

必須先將遊戲以約 60 美元的價格買斷才能進行遊玩，比起日漸興盛的手機遊戲

與其他免費的電子競技遊戲，造成玩家參與的障礙。此外還有韓國選手橫掃星海

爭霸 2 所有賽區的問題以至於粉絲們失去熱情，以及暴雪推出更多類型的電子競

技遊戲項目，對星海爭霸 2 的關注不再，這些都直接使得我國的電子競技環境發

生改變。 

 

 第三項最為關鍵的因素當屬英雄聯盟（LOL）的盛行。這種 MOBA 類型的

遊戲在我國學生族群中原本就非常盛行，2003 年暴雪所出品的「魔獸爭霸 3」當

中具有地圖編輯器，可讓玩家自行開發設計地圖與玩法，其中誕生 DOTA 這個

正式的電競項目在台灣其實並不流行，反倒是台灣玩家自製魔獸爭霸 3 的「真三

國無雙」系列因為使用的英雄角色是台灣玩家所熟知的三國武將，所以更是受到

台灣玩家的青睞，同時還有「信長之野望」51，此兩款自製地圖當時台灣學生在

網咖、大學宿舍爭相廝殺，然而因為僅在台灣風行，無法成長為電子競技。直到

2011 年英雄聯盟在台灣正式營運，又上述兩款遊戲到後來作弊程式氾濫、遊戲

版本不一，玩家漸漸轉移至英雄聯盟，由於是同類型同玩法的遊戲，原先熱愛

MOBA 類型遊戲的玩家紛紛加入，並且容易上手。2012 年遊戲原廠公司 Riot 

Games 舉辦的第二屆 League of Legends World Championships 英雄聯盟世界總決

賽（通稱為 S2）當中，台北暗殺星 Taipei Assassins（簡稱 TPA）在洛杉磯勇奪

世界冠軍52，獎金 100 萬美金，一時之間又將當時尚未正名的電子競技揭開曙光，

                                                 
51 「真三國無雙」與「信長之野望」之名都是直接抄襲自日本光榮 KOEI遊戲公司的知名單機遊

戲。 
52 W.A. Studio（2012 年 10 月 18 日）。《從零，到一百》台北暗殺星奪冠之路全紀錄。LoL S2 World 

Champion : TPA。引用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47zdMhX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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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新一波電競風潮。（李彤嫣，2014） 

 

 2013年TeSL在原有項目衰退之時亦有與英雄聯盟台灣代理商Garena合作，

想將英雄聯盟引進至 TeSL，然而雙方因權利金談不攏以及遊戲商另有自行規劃

賽事之故，無法繼續合作，同時原廠 Riot 在歐美也宣布要接管所有英雄聯盟賽

事，這對於一般的遊戲廠商專注於生產遊戲是截然不同的領域，而台灣的英雄聯

盟賽事也回歸到代理商 Garena 自行舉辦至今，反倒成為現有最大的職業電競聯

盟賽事。 

 

（三）電競遊戲現況與電競組織 

  1.CTeSA─中華民國電子競技協會 

  2013 年時韓國仁川室內暨武藝運動會(4th Asian indoor & martial arts games 

Incheon 2013)因主辦國的關係，電子競技赫然在列，當時 TeSL 已成立台灣電子

競技協會 Taiwan e-Sport Association (TeSPA)，趁勢在中華奧運委員會以及體委

會的合作下更名為「中華民國電子競技協會 Chinese Taipei e-Sports Association 

(CTeSA)」，當時是以「特定承認」、具有時效的方式委由 CTeSA 辦理組訓任務，

在賽事結束後電子競技即又非屬體育項目。（教育部體育署，2016） 

  

  CTeSA 的目標是成為台灣的 KeSPA，做為政府與電競產業間的溝通橋樑。

CTeSA 在國外除了身為國際電競協會 IeSF 創始會員國會員外，2017 年電子競技

納入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之後，CTeSA 在國內也再度成為教育部體育署與中華奧

會所承認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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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CTeSA 中華民國電子競技協會 LOGO（CTeSA 之 Facebook 頁面，2017） 

 

  日前 CTeSA 改選理監事，由立法委員鄭寶清出任理事長、TeSL 董事長徐培

菁為副理事長，理事名單內含暴雪、Riot、戰遊網等遊戲開發商台灣分公司代表、

職業戰隊閃電狼領隊、以及諸多相關領域學術界教育工作者，儘管仍然不及韓國

KeSPA 之龐大，仍然在努力提升台灣電競成熟度。 

 

  2.TeSL 台灣電子競技聯盟 

  TeSL 則配合 CTeSA，轉型為舉辦校園賽事為主，並且繼續當年的電子競技

轉播經驗，輔導對電子競技有興趣之大專院校、高中職學子們，並提供實習計畫。

另外則是與台灣暴雪合作，協助進行暴雪旗下的各項電競賽事，目前暴雪旗下的

「鬥陣特攻」為聯盟賽性質，有例行賽賽制，其餘「星海爭霸 2」、「爐石戰記」、

「暴雪英霸」皆僅為錦標賽模式，職業化程度較低。 

 

  3.英雄聯盟 LOL 與賽事相關單位 

  而正當紅的英雄聯盟在 2012 年時原先台灣為 GPL 賽區，GPL 超級聯賽

(Garena Premier League)是由代理商 Garena 所舉辦的跨國職業電子競技聯賽，範

圍是東南亞地區，包括了台港澳地區、新馬地區、越南地區、菲律賓地區、泰國

地區，之後由於台港澳地區隊伍實力顯然超出一截，從 2014 年賽事修改，台港

澳區獨立為一大賽區，比賽地點皆在台灣，此聯賽被命名為 LMS（Leagu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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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nds Master Series），與北美賽區（NA LCS）、歐洲賽區（EU LCS）、中國賽

區（LPL）、韓國賽區（LCK）同為英雄聯盟職業聯賽發展情況比較優秀地區的

頂級聯賽，這些聯賽可以決定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的參賽資格及種子隊伍。其餘

賽事不能決定全球總決賽的參賽資格，而必須才加外卡資格賽方可獲得參賽資

格。 

 

 

圖 3-6、LMS 聯賽 LOGO（引用自 Garena 網站） 

 

  目前 LMS 聯盟內有八支隊伍，包含之前就參加過 TeSL 的兩支老牌隊伍華

義Spider、網銀科技閃電狼Flash Wolves，兩支港澳地區的隊伍Hong Kong Attitude

（HKA）、Fireball、藝人黃立成出資成立的 Machi、藝人周杰倫的 J Team53、人

氣隊伍 Ahq e-Sports Club、新成立的 Raise Gaming，可以看得出來電競產業不僅

僅是科技業的軟體硬體廠商，娛樂產業的藝人們亦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參與電競。 

 

  英雄聯盟賽事對我國電競產業來說不僅僅是換了一個新的競技項目或是換

了一個賽事單位，其中有一些新的措施是讓電競產業更為進步的。對於打進 LMS

職業聯賽的選手來說，除了原本該由所屬戰隊支付的薪資之外，遊戲商另外提供

補助制度，提供戰隊與選手穩定且具保障的收入，選手基本薪資為新台幣 26,400

元。各戰隊可視決定自行再增加選手薪資，但每位選手每月薪資將不低於新台幣 

                                                 
53 J Team 前身便是 S2 賽季時的世界冠軍 TPA 戰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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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00 元，每支隊伍提供 7 人份的薪資，也就是 5 名選手再加上 1 名替補選手、

再加上 1 名教練的額度。港澳區戰隊選手至台灣出賽還提供住宿與機票補助。這

對於職業選手與整個電子競技給社會的觀感來看都是正面的，這種營收分配制度

就像是傳統職業運動賽事聯盟會分部分收益給球隊一樣，如此才能正確建立起職

業電競產業的制度。54 

 

  而英雄聯盟的商業模式亦是展現出時代趨勢，從智慧型手機與行動網路盛行

以來，雖然手機遊戲並尚未成為電子競技主流，但手機遊戲以免費下載的商業模

式也影響了電子競技，英雄聯盟便如同手機遊戲一樣免費下載，其獲得營收的方

式則是提供玩家購買遊戲中角色不同的造型「Skin」，雖然單一一個造型金額不

高，但薄利多銷的模式反倒卻空前成功。 

 

  4.其他電競組織 

  近來除了上述較為大型的賽事單位之外，許多中小型賽事單位與電競推廣團

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4Gamers」為電競規劃、執行、行銷和轉播的整合公司，

亦有辦理賽事、每月推出「4GAMERS」電競數位雜誌、舉辦 LAN party「WirForce」，

成為台灣電競圈的一大盛事55。格鬥遊戲則自成一格，以「遊戲社群」的方式建

立玩家交流管道，如原星海爭霸 2 選手 Ian 呂家宏退役後轉至「快打聚落」社群，

舉辦小型賽事以及推廣的工作。 

 

  最為盛行的電競新興組織則是與新型態的媒體播放管道─「直播」做結合，

退役或現役選手、電競主播、賽評、甚至是許多網路紅人都加入直播，產生新型

態的職業─「實況主」，以及以實況主為主體的行銷娛樂公司，例如由英雄聯盟

S2 世界冠軍隊長「MiSTakE」陳彙中與電競主播「記得」王繼德共同創立的

                                                 
54 英雄聯盟 LMS 賽事官網簡介（2017）。引用自：http://lms.garena.tw/about 
55 王郁倫（2016 年 11 月 9 日）。電競嘉年華 WirForce 嗨 4 天 3 夜 7 國好手開戰。蘋果電子

報。引用自：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109/98487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2 

 

M.Entertainment 魔競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透過 Twitch 這種網路直播平台，實況主能夠提供粉絲訂閱頻道，每月 4.99

美元支持實況主，或者額外提供更多小額資助，這種經濟行為被稱為 Donate，

俗稱「斗內」，讓電子競技產業產生了新的經濟來源。電子競技帶起了網路媒體

直播媒體平台的興盛，同時也讓我國一時之間出現各種不同的直播平台，即使這

些在地的直播平台很多已非直播電子競技為主。（Roland Li，2016；翁書婷，2015；

錢思敏，2015） 

 

  而傳統的有線電視頻道則在 2015 年，由媒體業者博斯數位從原本的博斯無

限台獨立開設新的「博斯電玩台」56，為我國第一個 24 小時電玩內容的電視頻

道，由名職業棒球主播徐展元擔任台長，徐展元主播同時也是 TeSL 尚在營運時

的當家主播，對電競了解非常透澈。2015 年隨後亦有職棒球隊與電競隊伍合作

辦電競主題日的活動。57 

 

（四）台灣電子競技正名化 

 在早些年前 TeSL 還在發展的年代，電競選手一直都不算是運動員，2012 年

TPA 在英雄聯盟世界賽奪冠後回台，開始出現電子競技需列為運動項目之說58，

希望政府能夠協助後續發展，如兵役問題、選手生涯規劃、企業投入、比賽場地

等問題。然而政府始終沒有回應。 

 

 2015年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局長林崇傑協同TeSL至體育署協調電子競技

                                                 
56 4GAMERS（2015 年 9 月 4 日）。【博斯電玩台 HD】正式開台，HD 高畫質帶來精彩電競饗宴。

引用自：https://www.4gamers.com.tw/news/detail/5041/21565 
57 體育中心（2015 年 9 月 2 日）。義大犀牛週六電競主題日 英雄聯盟角色到球場。東森新聞

運動雲。引用自：http://sports.ettoday.net/news/559039 
58 政治中心（2012 年 10 月 19 日）。台北暗殺星拜會朝野立委 盼協助電競成單項運動項目。

東森新聞雲電子報。引用自：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019/1167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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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運動項目，會後林崇傑表示，此次為非正式的拜會行程，但體育署已經同意

電子競技是運動項目、也是運動產業，北市產發局將正式行文，讓體育署正式確

認，方便各單位後續作業59。然而事隔不到半天，時任體育署長何卓飛卻表示，

稍早同意電競為運動項目是廣義想法，要成為正式運動項目，仍要透過國際奧林

匹克委員會，接著是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認可，在嚴謹機制下才能成為正式運動

項目；同時也發布新聞稿，指電競是否得視為項目，有待進一步取得共識，教育

部則說要在三個月內提出完整規劃報告。電子競技就在短短半天之內成為正式運

動項目又被收回，一時之間各界譁然，紛紛指責體育署出爾反爾。 

 

 三個月後教育部報告出爐，報告名為「電子競技納為體育運動合適性評估報

告」，報告中否定電子競技列入體育項目，反對電子競技納入「中小學體育課程」，

關於兵役問題需向內政部役政署爭取研發替代役，並認定電子競技項目應屬休閒

娛樂活動、應朝休閒娛樂產業之方向發展。 

 

 參與教育部研擬過程的前電子競技選手，同時為學生代表的「demonsheep 

(DS)」王駿，在其臉書粉絲團與 PTT 電子布告欄同步發表回應60，認為該報告結

果與引用文獻不符，韓國具有各種政策輔導電子競技，該報告卻稱僅中國將電子

競技列為正式體育運動項目，並且非但是要將電子競技納入學校教育，而是僅需

「正名」，以建立制度及管理辦法協助電競發展。 

 

 2016 年政黨輪替後，10 月立法院召開「電子競技未來產業方向與歸類」公

聽會，新任朝野立委紛紛出席，同月行政院指示由政務委員唐鳳負責協調文化部

與教育部，釐清電子競技應歸類在文化還是運動。 

                                                 
59 游凱翔（2015 年 10 月 26 日）。電競將成運動項目 閃電狼:比什麼都重要。中央社電子報。引

用自：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10260163-1.aspx 
60 demonsheep（2016）。發表於 PTT 電子布告欄。引用自：

https://www.ptt.cc/bbs/StarCraft/M.1457867053.A.2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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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幾個月協調之後，教育部以「技藝」定位電子競技，2017 年 2 月由文

化部先提出電競選手可服替代役的方案，教育部認定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可將電

競納入課程規劃，後因亞運即將納入電競，電競再進一步納入，屬於第 4 條第 8

款之「運動休閒教育服務業」業別範圍，可依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中小

型運動服務業貸款信用保證作業」及「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中小型運動服務

業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要點」享有信用貸款保證及利息補貼。61 

 

表 3-5、我國電競正名化進程表 

日期 進度 

2016 年 3 月 電子競技納為體育運動合適性評估報告，持否定態度。 

2016 年 10 月 立法院召開公聽會，行政院指示政委唐鳳協調。 

2016 年 11 月 學校可開設電競專門課程。 

2016 年 12 月 教育部認定電競為「技藝」性質。 

2017 年 2 月 文化部開始試辦電競替代役。 

2017 年 4 月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審查「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草案通過。 

（本研究整理） 

 

 根據與中華民國電子競技協會（CTeSA）副秘書長的訪談中，可以得知在

2016 年末，政府開始為電子競技的定位做了相當多的努力，相較於 2012 年 TPA

拿下世界冠軍以來，電競正名化仍缺乏進展的情況已有所改變。 

當政府對電競的氛圍已經生成，在核心的電競組織所面對的阻礙已

經被打開好大一半了，只差要怎麼為泛電競的組織做到更多事情。尤其

是在這幾個月內有了非常多的轉變，以前政府機關甚至連踢皮球都沒人

                                                 
61 教育部（2017）。SayIt 政府會議公開平台。引用自：

http://esport.ds3d2x8n3szkj73oe8n0.lh.pdis.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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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踢，直接跟你說『不關我的事，電競不是歸我們負責。』現在則是『你

是電競，但是我的業務可能跟你們沒有 100%正相關，哪個機關可能更

適合電競。』現在已經是這樣的進步，目標是希望能夠進到體育署競技

組，但目前電競還是在全民運動組（管理）。  

中央處理正名的問題，地方也是有幫忙，高雄市政府甚至願意免費

出借高雄巨蛋辦理英雄聯盟亞洲盃。 

 

 在正名化目前告一段落之時，副祕書長亦期望政府促進對於電競產業長遠規

劃的認知，尤其是對學校與社會的紮根： 

 之後是希望能夠幫助國人們做正確的電競識讀，必須要告訴家長與

小朋友們電競是在做什麼，不是只有打電動，韓國十幾年前就在做宣導

了，我們協會也正在做這些事情，就是配合政府辦理相關課程，在一些

學校辦公聽會的時候我們也告訴家長與學生電競課程的規劃與電競產

業在幹嘛。 

 

 在我國的電競產業要像之前的撞球、國標舞一樣扭轉社會觀感，可能還需要

很長一段時間，從教育部能夠認可電競課程只是個開始，尚且需要爭取社會與更

多家庭的認同，才能使電子競技朝正確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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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我國電競產業與國外電競產業之比較 

 依市場調查機構 Newzoo 的統計資料，全球電競經濟產值將在 2017 年達到

6.96 億美元，比上次同期增長了 41.3%。同時對各國而言，電競也逐步被認為是

重點發展項目。以美、中、韓將電競活動視為正規運動項目來看，這樣的趨勢已

毋庸置疑，透過以下全球電競產業相關數據做為比較之起點。 

（一） 全球電競產業數據 

1. 熱門電競項目獎金量 

為了吸引更多人關注產品，遊戲公司會以過高額獎金競賽來鼓勵更多人投入

遊戲。舉辦的競賽和累積發放的獎金量越高就意味著該遊戲越有人氣。依知名電

競網站 esportsearnings.com 統計，至 2016 全球獎金發放最多的電競遊戲前五名

分別是分別是完美世界 (Dota 2)、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絕對武力：全

球攻勢 (Counter-Strike: Global Offensive)、星海爭霸 2 (StarCraft II)及絕對武力

(Counter-Strike)，詳見下表。  

表 3-6、前五大電競項目比較表 

NO 遊戲名稱 累計總獎金（美金） 上市時間 製造商 

1 Dota 2 $100,310,825.90 2013 Valve 

2 

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 
$41,448,498.39 2009 Riot Games 

3 

絕對武力：全球攻勢 

(Counter-Strike: Global 

Offensive) 

$33,857,087.82 2012 

Valve & 

Hidden Path 

Entertainment 

4 星海爭霸 2 (StarCraft II) $22,714,282.08 2010 
Blizzard 

Entertainment 

5 絕對武力(Counter-Strike) $10,778,184.41 2000 Valve 

（引用自 e-Sports Earnings 網站，統計期間至 20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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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各國電子競技獎金分布 

從各國玩家透過競賽獲得的獎金排行來看，結果如下表： 

表 3-7、全球電子競技累積獎金前 15 名國家 

名次 國家 累積獎金額（美金） 佔全球總獎額比例(%) 

1. 中國 $55,347,388 18.0% 

2. 美國 $53,963,894 17.6% 

3. 南韓 $48,314,499 15.7% 

4. 瑞典 $20,366,544 6.6% 

5. 丹麥 $11,468,310 3.7% 

6. 加拿大 $11,359,002 3.7% 

7. 德國 $9,758,763 3.2% 

8. 俄羅斯 $8,602,285 2.8% 

9. 法國 $8,497,979 2.8% 

10. 烏克蘭 $8,434,002 2.7% 

11. 英國 $6,440,006 2.1% 

12. 波蘭 $5,753,231 1.9% 

13. 巴西 $5,436,319 1.8% 

14. 台灣 $4,092,351 1.3% 

15. 馬來西亞 $4,027,198 1.3% 

總計 $261,861,779 85.3% 

註1. 總排名國家數：119 

註2. 前 15 排名國家獲得總獎額為美金 2.6 億，佔總獎額 85% 

（引用自 e-Sports Earnings 網站，統計期間至 2017.6.4） 

 從賽事獎金分布來看，中國、美國、韓國三大電競最盛行的國家便已囊括超

過 50%的獎金。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亦相當投入電競，後續再分析其原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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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則位列第 14 名，相較於 2016 里約奧運我國在第 50 名來說，即使大型賽事較

少在我國舉辦的情況來看，我國電競選手出國贏得的獎金仍算可圈可點。單看賽

事獎金分布，可以看出選手在國際上的電競實力，但卻與在地電競產業的產值與

投入不成比例。 

 

3. 依地區產值 

 根據遊戲行業分析公司 SuperData 報告指出，2016 年電子競技締造了 2 億

1380 萬的觀看人次，並創造了 8 億 9240 萬美金的營收，其中在中國地區就佔了

3 億 2800 萬美金的驚人數字，北美地區則是 2 億 7900 萬美金，歐洲則是 2 億 6900

萬美金。另外，電競比賽的運彩博奕也創造了 5890 萬美金的投注營收，而電競

賽事的總獎金也達到了 7830 億美金。依地區來看，亞洲是 2016 年電競營收總額

最高的地區，其次為北美。62 

 

 
圖 3-7、2016 世界分區電競產值（2016，SuperData） 

 

 概略分析完全球電競產業市場整體情勢後，詳細國與國之間的電競產業比較

                                                 
62 SuperData（2016）。eSports Market Report 2016。引用自：https://www.superdataresearch.com/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9 

 

研究目前有二，分別是李彤嫣比較台灣與韓國電競產業，與徐培皓比較台灣與中

國兩岸電競產業，兩位皆以 Porter 的「鑽石理論」為主，並皆採以單一國家比較

研究的方式，然國情與電競發展歷史皆多所不同，單一國家比較或許在我國有無

法適用之處，本文以下比較我國與國外各國電競產業之特色，以供未來發展參

考。 

 

（二） 電競項目之優劣勢 

 我國的電子競技產業可以看出我國的電子競技多從事何種類型的項目，而國

外的電子競技項目強項亦可從上述表 3-1 的獎金榜來源與本章觀察，茲整理出下

表，盡量客觀的來看各國選手目前電競項目的強項為何。 

表 3-8、各地區電競項目優劣表 

 星海爭霸 DOTA LOL CS（射擊） SF（格鬥） FIFA 

台灣 ○ X ○ △ △ X 

中國 ○ ◎ ○ ○ △ △ 

韓國 ◎ △ ◎ △↑ △ X 

日本 X X X X ◎ △ 

美國 ○ ○ ○ ◎ ○ ◎ 

歐洲 ○ ○ △ ◎ ○ ◎ 

（本研究整理）註：由優至劣為◎（近乎統治） 

○（迭有佳作） 

△（少數強者） 

X（程度低落） 

 

 我國於各項熱門電子競技項目多有所參與，整體實力較為平均，亦不乏特別

出類拔萃的世界級選手或隊伍，例如星海爭霸系列的「台灣蟲王」Sen 楊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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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聯盟系列的 TPA 戰隊、閃電狼戰隊、快打旋風系列的 GamerBee 向玉麟、射

擊遊戲 SF 的華義 spider 戰隊。而我國在有規模的電競項目中在獎金榜上皆為高

額賽事的 DOTA 系列項目默默無聞，這也歸咎於當時的時空背景，使得我國這

一類型的玩家皆流向英雄聯盟項目。 

 

 中、韓兩國相對則因玩家投入差異，分別稱霸 MOBA 類型裡的 DOTA 與英

雄聯盟。歐美玩家對於 FIFA 等運動遊戲與 CS 系列等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情有獨

鍾，其餘遊戲參與人口亦多。日本電競產業整體來說發展較晚，唯「快打旋風」

類型的格鬥遊戲明顯較佳。而韓國的 CS 等射擊遊戲在國際賽事上較無建樹，最

近卻在暴雪新射擊遊戲「鬥陣特攻」異軍突起，不免令人讚嘆韓國電競風氣與完

善制度。 

 

該表從總獎金榜上歸納得出，然而榜上大部分賽事獎金皆為錦標賽模式而來，

並不能反映出各國以具規模的例行賽聯盟賽事所創造的週邊績效，以及無法反映

職業選手扣除獎金之外的固定薪資差異性，亦無法反映不同電競項目的流行程度

與產業規模大小，但透過本表格亦可對世界各國所風行或擅長的電競項目有近一

步的認識，更可供選手或政府、業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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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競產業的主要核心部門 

 在上一章便已介紹過整體電競產業結構的各個部門，經過本章再介紹各國電

競產業的特色後，可以觀察出各國主要投入電競產業的核心部門略有差異：我國

的電競產業模式為本土遊戲開發商、代理商為主導。中、韓兩國除了分別有不同

程度的國家力量推動外，民間產業的部分則韓國為跨國大型企業與在地大型企業

帶領全國各類型產業參與電競、中國則是以富豪投資或成立戰隊，並廣為連結、

創造其他新興產業。 

 

 歐美的電競產業與賽事則由大型跨國遊戲開發商為主，相關知名的資訊電子

硬體廠商亦多贊助，隊伍營運拉贊助、募款的新型商業營運方式，相較之下東亞

國家隊伍都是以獨資或寡數企業合資居多。 

表 3-9、各地區電競核心部門概況 

 主導核心企業 戰隊資金來源 

台灣 遊戲開發商、代理商 主導企業資金、贊助商資金（範圍小） 

中國 富豪（富二代）戰隊模式 業主資金、合併直播、網拍等新商業模式 

韓國 國家、大型企業領導模式 企業資金、賽事轉播廣告收入 

歐美 大型遊戲開發商 自主募資（範圍大） 

（本研究整理） 

 

 各國電競產業經營方式出現差異成因甚廣，或為政府政策使然、或為國家整

體經濟結構因素、或為社會氛圍差異，但可以看出我國電競產業仍具發展潛力，

與其他衛星產業間的連結縝密度還能提高，我國相關廠商並未橫向利用我國的電

競實力轉換為國際需求，甚為可惜。（李彤嫣，2014） 

 

 除了學習韓國整合電競週邊產業、吸引更多企業投入之外，美國的模式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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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做為長期的目標。目前所有熱門的電競項目幾乎由美國遊戲商所掌控，無論

是將整個公司賣給中國，或是自己辦理全球的賽事抽取權利金，都是遊戲商能夠

掌握的。我國若能長期扶植電子遊戲產業，自行研發出國產的優秀電子遊戲，或

許能夠成為電子競技項目，從而產生更多產值。本土遊戲商也應該捨棄炒短線經

營模式，減少代理國外遊戲，多自行研發，才能抵抗全球化的潮流。 

 

 未來電子鏡技產業發展的可能性仍與科技發展的方向息息相關，前述的手機

遊戲雖然因為硬體等限制，在電子競技產業仍不成氣候，然而手機遊戲族群日漸

增加，未來仍不排除發展為電競項目的可能性。此外 VR（Virtual Reality）虛擬

實境、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等尚待發展的科技技術亦有可能與電

子競技結合，我國廠商在電競軟硬體的開發上或許可朝著這些方向開拓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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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府態度 

 中國、韓國之政府對電競之態度偏向為積極納入管理，僅在時間先後上略有

差距，韓國因此獲得產業先入者之優勢，中韓兩國並且設立獨立機關處理電競相

關事務。歐美與日本則是偏向消極，但對外籍電競選手入境仍多為發給運動員資

格簽證。 

 

 我國政府目前介於兩大方向之間，但文獻普遍認為我國電子競技缺乏法律認

定與明確政策內容的支持，亦無專責機構。（李彤嫣，2014；蔡傑，2011）在與

CTeSA 訪談中問到關於我國是否需要電競專責機構時，受訪者無奈答道： 

韓國是「文化體育觀光部」主管，我們的國家機器就是長這個樣

子，文化部跟體育署還有經濟部都是分開的，我們能在體育署下面就

已經很好了。 

 

 又我國體育署組織架構在教育部之下，因而產生「電子競技納為體育運動合

適性評估報告」之中「不宜納入學校體育課程」這種看似牛頭不對馬嘴的結論。

對於這種情形，負責處理電競相關業務的政務委員唐鳳亦只能著重於跨部會協調，

並表示目前並無效法中、韓設立單一部會處理電競事宜的計劃。63 

 

 李彤嫣則認為僅以電競產業的政策、規範與法律來看，韓國幾乎是一面倒地

佔據優勢，在比較各國官方態度之後並考量目前國際情勢，本文認為我國仍宜參

考韓國政策，雖不需設立特定部會，仍可效法韓國對電競產業的相關教育政策、

對基層的補助、投資租稅減免等作法，使我國電競產業有名有實。 

  

                                                 
63 劉品希（2017 年 5 月 5 日）。設電競單一主管機關 唐鳳：重點為橫向溝通。中央廣播電台新

聞網。引用自：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34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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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電子競技選手之職涯現況與分析 

 在電競產業之中，職業電競選手是最為核心的一群人，但也如同其他運動產

業一樣，電競選手與運動員職涯差別不大，職涯精華期皆在青少年時期，一般認

為電競選手 30 歲之後，競技能力僅能維持水準，甚少案例能夠再創生涯高峰。

但我國社會文化較不重視運動項目，更罔論電競才剛列入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中，

社會上仍多認為電競選手退役後生活即無以為繼，電競專長難以轉換生涯跑道

（林進生，2002），因此我國電子競技產業若需要長遠發展，則不可不規劃職業

電競選手之職涯，並為潛在可能的後進電競選手分析電競產業相關職涯出路。 

 

 傳統職涯觀念是尋求穩定、有保障的工作，期盼在同一企業內升遷。但在全

球化浪潮影響之下，21 世紀的職涯發展已經從穩定持續的型態轉變為較不固定

且常被中斷的型態，更換雇主、更換工作地點、更換工作型態越來越常見。藍科

正（2000）認為與其固守單一企業（終身僱用制），還不如改為固守單一事業生

涯（終身生涯制）。職涯發展能否成功，取決於面對職涯機會時的選擇，或是在

尚未碰到職涯機會之前，是否預先進行職涯規劃，而實踐職涯規劃的程度，也會

影響職涯發展。電競產業至今不過十幾年，電競選手如何在職涯中做選擇，值得

我們探討。 

 

 本章將以文獻回顧探討職涯規劃相關理論，透過職涯理論搭配次級資料與訪

談結果呈現電競選手之職涯，針對職涯發展的部分，將電競選手職涯分為前（預

計成為選手）、中（已成為選手）、後（職涯轉換）三個時期作探討，以期對未來

想成為電競選手的青年學子以及家長們達到對電子競技的正確認識，並從中歸納

出電競選手能做的職涯出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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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相關職涯理論 

 （一）帕森斯 Parsons─特質因素論（Trait-Factor Theory） 

 職涯理論從最早的 Parsons 在 1909 年提出的「特質因素論」開始，強調個

人特質與職業選擇的關係，特質因素論認為個人特質如：興趣、性向、能力、人

格等，皆可用心理測驗等客觀的方法測量出來，盡可能描繪出一個人的綜合能力。

同樣地，不同的職業也可依照該職業需要多少個人特質的「量」，而概略描繪出

此職業（工作）的門檻圖像，包含了「人選職」：如職業的性質、薪資待遇、工

作條件以及升遷的可能性，「職選人」：如學歷要求、所需的專業訓練、身體要求、

年齡、各種能力以及其它心理特點的要求。特質因素論就是根據「求職者」與「職

業」這兩項資料來指引求職者進入何種行業並選擇特定工作。(Pryor, R. & Bright, 

J.，2011；Athanasou,J.A. & van Esbroeck,R.，2008) 

 

 綜上所述 Parsons 認為職業選擇行為有三個步驟： 

1. 認識自己（知己） 

2. 認識工作世界（知彼） 

3. 對自己及工作世界間所得資料作適當推理（職業媒合） 

 

 而特質因素論的缺點在於預先設定了個人特質與職業性質是固定不變的，但

是事實上兩者都是不斷變化。第二，特質因素論注重心理測試工具的使用，若受

測者本身對自己的認知有誤，則測試結果將存在信度與效度的問題。第三，特質

因素論強調理性的選擇適合的職業，而忽略了情感在決策中的影響作用。由於特

質因素具備上述缺點，但其核心理念仍然值得使用在職涯初期的職業選擇上，尤

其是學生族群能夠利用職業選擇的過程吸收更多有關職業的資訊，盡量消弭勞方

資訊不對等的情況。(Pryor, R. & Bright, J.，2011；Athanasou,J.A. & van Esbroeck,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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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舒伯 Super─職業生涯發展理論（Career Development Theory） 

 職涯理論後來又由 Super 建立了職業生涯發展理論，早先 Super 的理論在職

涯選擇上融入了發展的觀念，強調生涯發展過程中人格與環境變項之間的交互作

用，而職業生涯發展從年輕到老年，約略分為五個階段：成長期、探索期、建立

期、維持期、衰退期，不同的階段分別建議不同的發展任務，如下表所示： 

表 4-1、Super 職涯生涯發展五階段 

 

（本研究整理） 

1. 成長期：人們通常在此階段還是學生，才剛開始考慮自己的將來，並逐漸學

習獲得勝任工作的基礎。並且在本階段末期，越來越意識和關心長遠的未來。

個人所要做的，是通過學校學習、社會活動來認識自我，理解世界以及工作

的意義，初步建立起良好的人生態度。 

 

2. 探索期：這個階段是職業認同階段，個人在這一時期裡有了初步的職業選擇

範圍、並且為之準備受教育或者直接實踐。本階段通常是在學校中的職業探

索、個人休閒活動、兼職工作、甚至實習課程中逐步經歷。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7 

 

3. 建立期：在這個階段開始確定自己在整個生涯中應有的位置，並開始增加在

家庭中負責更多付出的角色。這個階段的任務主要是確保職業的穩定成長，

並且促進家庭和事業之間的平衡。 

 

4. 維持期：進入了生涯的後半段，盡量維持成就在高峰，以形成高原期。並提

早為退休做計劃。 

 

5. 衰退期：本階段的發展重心逐步由工作向家庭和休閒轉移。從全職轉為兼差、

部分工時的工作。主要發展任務是安排退休和開始退休生活，尋找老年生活

的樂趣。 

 

 以上五個階段，各人或許會有不同的發展速度，結果也會有所不同。Super

經過長期的研究，又將單純的五階段論更新，因為現實情況下勞工並非僅選擇單

一職業做為終生職涯，而是在每個年齡層都有可能經歷一個職涯的五個階段，在

不同年齡層時面對職涯階段的改變有著不同的建議應對方法，如下表所示： 

表 4-2、Super 生涯發展理論循環表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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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舒伯又在 1976 年左右再深化其理論，提出生涯彩虹圖，除了原有的發展

階段理論為基礎之外，較為特殊的是舒伯加入了角色理論（Life roles），認為不

同的角色在不同的時期產生不同的影響，並將生涯發展階段與角色彼此間交互影

響的狀況，描繪出一個多重角色生涯發展的綜合圖形。(Pryor, R. & Bright, J.，2011；

Arulmani, G., Bakshi, A.J., Leong, F.T.L., Watts, T.，2014) 

 

 

圖 4-1、Super 的生涯彩虹圖（引用自 Careers New Zealand） 

 

 而所扮演的角色與職涯則會受到圖下方的環境因素、情境因素、個人因素等

影響，產生各人的差異性，透過空白的彩虹圖則可自行填入扮演角色的比重，進

而對自身與環境更為了解，以利職涯發展。(Pryor, R. & Bright, J.，2011；Arulmani, 

G., Bakshi, A.J., Leong, F.T.L., Watts, 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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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外職業電子競技選手 

首先列舉三名國外電競選手的職涯經驗，他們分別為 BoxeR、梅原大吾、SKY，

恰巧是韓國、日本、中國最為知名的電子競技選手，透過介紹較為鄰近國家的電

競選手們，社會文化與我國較為接近，可供吾人借鏡。 

 

（一） BoxeR 

 BoxeR，原名임요환，中文翻做林耀煥，是韓國家喻戶曉的電競明星。BoxeR

主要活躍的遊戲是元祖「星海爭霸」，使用的遊戲種族是人類，因此有了「人族

皇帝」的稱號。 

 

 BoxeR 在自傳中回憶到，從小自己就是不喜歡念書，喜歡足球、電玩，國中

就差點考不上高中，到了高中時更是對課業興趣缺缺，此時 BoxeR 在朋友家中

邂逅了星海爭霸，就此迷上了這款遊戲，開始進入當時韓國逐漸盛行的 PC Bangs

（網咖）、上網練功。隨著無法考上大學、1999 年時進入了重考中心，BoxeR 仍

然對正規學習束手，此時父母亦非常無奈，但並未強制禁止 BoxeR 沉迷遊戲，

期待 BoxeR 是否玩夠了就會回頭學習。（BoxeR，2004） 

  

 1999 年時，20 歲的 BoxeR 在網咖度過，韓國此時開始出現星海爭霸的產業

雛形與職業選手，而 BoxeR 強烈的勝負欲體現在星海爭霸，在星海爭霸的網路

對戰與排名系統「天梯」當中，BoxeR 一路努力到了全國第二名，第一名後來才

知道是個作弊的玩家。隨後便有了伯樂來與 BoxeR 簽約當職業選手。（BoxeR，

2004） 

 

 在職業生涯早期，BoxeR 大量革新和創造了許多新的遊戲策略，這些策略一

直到了星海爭霸 2 也非常受用。他也因為改變了人類種族的整體勝率和出色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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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技巧而獲得了不少美譽。（BoxeR，2004） 

 

 進入職業後，BoxeR 的第一個冠軍獎金約 75,000 新台幣，隨後一路邁向巔

峰，在 2001、2002 年的 WCG 大賽中都拿到星海爭霸項目的冠軍，當時僅有韓

國有職業選手，BoxeR 認為若是職業選手敗給業餘選手，則這項職業從根本上就

被否定了。（BoxeR，2004） 

 

 2002 年 BoxeR 當時創立自己的戰隊，靠著 WCG 金牌的魅力，韓國食品業

東洋製菓開出了 1 億韓元的年薪與戰隊營運費，到了 2004 年受到韓國 SK 電信

的贊助，隊伍名稱更改為「SK Telecom T1」，此時 BoxeR 的年薪來到 2 億韓元，

而這支隊伍直至今日主要改制為電競遊戲新寵英雄聯盟後，仍然是世界最強、最

知名的隊伍。 

 

 2006 年 BoxeR 受徵招入伍服役，役期為兩年半，但在入伍 1 個多月後，韓

國政府為了 BoxeR 創立了空軍職業電競隊。退役之後正巧遇上星海爭霸 2 出版，

BoxeR 毅然轉型，同時收到了 Intel 的 2 億韓元個人贊助與 3 億韓元用於讓 BoxeR

建立一支新的戰隊，這支戰隊名為 SlayerS，然而 BoxeR 在星海爭霸 2 成績不若

之前呼風喚雨，在 2012 年 BoxeR 從選手生涯退役，轉任 SlayerS 戰隊的教練，

隨著 SlayerS 戰隊解散，回到 SK Telecom T1 繼續擔任教練。 

 

 BoxeR 身為韓國最知名電競選手，其粉絲專頁超過 60 萬名會員，比韓國藝

人都還要高，更與韓國知名演員金佳妍結婚，選手退役後仍能廣告代言，上全球

高人氣綜藝節目「Running Man」擔任來賓64，堪稱韓國電競代表人物。（Dal Yong 

Jin，2010） 

                                                 
64 4GAMERS（2015 年 11 月 26 日）。《星海爭霸》BoxeR、YellOw 攜手出演韓綜 Running Man。

引用自：https://www.4gamers.com.tw/news/detail/5472/2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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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韓國電競開始轉型英雄聯盟之後，BoxeR 與世界上一干電競好手一樣，

轉換人生跑道與遊戲撲克網站簽約成為了職業撲克選手65，值得一提的是我國亦

有職業選手轉職撲克，據稱收入優渥，職業特性與電子競技頗有雷同，亦為電競

選手退役後一個新去處。 

  

                                                 
65 華義遊戲新聞（2011）。【德撲一玩就上手】致命的吸引力！眾多職業電競領袖人物，紛紛宣

佈放下電競，轉身入德州撲克界。引用自：http://news.wayi.com.tw/spidernews/news/3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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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梅原大吾 

 梅原大吾在遊戲中用的暱稱便是自己名字大吾的羅馬拼音「Daigo」，日本青

森縣出身，是一名格鬥遊戲的職業選手，目前已經 36 歲，仍然持續著電競職涯，

主要進行的是「快打旋風（Street fighter）」系列的電競項目。 

 

 梅原大吾在童年時就熱愛電玩，之後和家人搬到了東京，因為搬家交友圈鉅

變和自身興趣的關係，更是變本加厲的打電玩。梅原的父親意外的非常開明，從

來不干涉梅原的興趣，在其自傳中提到，父親從沒說過「不准玩」，最多就是委

婉的「偶爾活動筋骨也不錯」。（梅原大吾，2012） 

 

 到了國中時期，梅原的興趣就是到電玩遊樂場玩大型機台（街機，Arcade）

的格鬥遊戲。同樣的梅原排斥念書，但對於電玩卻下了許多功夫磨練分析與策略。

1998 年梅原 17 歲，當時便已是日本全國大賽冠軍，受邀前往美國參賽，同樣獲

得冠軍，年紀輕輕就成為了世界第一。（梅原大吾，2012） 

 

 到了 2004 年，梅原在 EVO 大賽中戲劇性的逆轉擊敗對手 Justin Wong，被

認定為「電玩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比賽（第一名）」，隨後梅原離開了電競，改投

入從事麻將，預計成為職業麻將選手，也確實付出了三年的人生與熱情，但最後

卻產生了迷惘，又放棄麻將，開始做看護的工作。看護的工作較為規律，梅員持

續了一年半，在空閒時間開始回到電玩遊樂場，恰巧此時快打旋風出版第四代，

梅原竟重拾對電玩的熱情，在 2009 年復出，馬上就拿下 EVO 2009 的冠軍，隨

後 2010 年便有電競週邊設備廠商邀約梅原簽約成為職業電子競技選手，梅原就

成為了日本的第一個電子競技選手了。（梅原大吾，2012） 

 

 早在 2010 年，梅原就獲得了金氏世界紀錄認證為「世界上持續贏得獎金期

間最長的職業電競選手」，2004 年那場經典逆轉又在 2016 年又獲得了「被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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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次的電視遊戲比賽」66，從 17 歲當日本冠軍到成為職業電競選手以來，已

經超過了十年，梅原又以職業電競選手的身分繼續在日本、乃至於全世界的格鬥

遊戲圈裡奮鬥了十年，電競選手 24 歲戰力會衰退的理論在他身上似乎不適用，

梅原大吾是電競界的長青樹。 

 

 2015 年梅原大吾又在快打旋風遊戲商 Capcom 所舉辦的 Capcom Cup 賽事獲

得亞軍佳績，但他馬上將全額獎金 6 萬美元全額捐出，捐給了格鬥遊戲大賽 

EVO 與紐約大學在 2013 年設置的「EVO 獎學金」（EVO Scholarship），要回

饋給格鬥遊戲社群。67 

 

 此後日本更有漫畫家以梅原大吾的故事為原型，創造出格鬥遊戲的漫畫，也

有越來越多的廠商開始贊助梅原大吾，如電腦硬體廠商金士頓、知名飲料公司

Red Bull 等等。梅原也持續在日本格鬥遊戲社群發揮其號召力，同時栽培出更多

格鬥遊戲選手，日本的格鬥遊戲電競化程度反而成為世界上的特例，即使產業規

模不比韓國的星海爭霸、現今世界規模的英雄聯盟，但仍舊具有固定的玩家參

與。 

 

 梅原大吾能維持這麼長久的電競生涯，不僅僅是天份，還有持續的訓練，但

也不是一天 15 個小時訓練，只要一天 6 小時，訓練需要重質不重量。在他的自

傳中，他更提到他一年訓練「363」天，只有新年初一與除夕與父母家人團聚，

梅原深切的反應出出了日本的「職人」工作態度，值得效法。 

  

                                                 
66 Guinness world records（2016）。Most views for a competitive fighting game match。引

用自：

http://www.guinnessworldrecords.com/world-records/most-viewed-competitive-videoga

me-match 
67 4GAMERS（2015）。梅原大吾捐 Capcom Cup 全額獎金，扶持格鬥遊戲人才。引用自：

https://www.4gamers.com.tw/news/detail/5610/2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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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李曉峰 SKY 

 李曉峰是河南省一個小城市汝州人，遊戲暱稱為 SKY，同樣又是一個從小

就沉溺在遊戲機的電競選手，學業成績同樣糟糕，2000 年時考不上高中，但父

親卻將他硬是送入專業型醫校（醫專），成為了 15 歲的大學生。在國中時期便已

迷上當時傳到中國的星海爭霸，到了醫專後仍然無法忘懷，甚至翹課好幾個月只

為了參加比賽。（李曉峰，2012） 

 

 李曉峰長期處於刻苦的環境也要在星海爭霸與人一爭高下，每天只吃十個水

煎包，只要人民幣一塊半，到了晚上通宵就練習。歷經了與父母多次的衝突，跌

跌撞撞的贏了第一筆獎金，只有 300 人民幣。原本只玩星海爭霸的李曉峰，為了

經濟因素一度轉向去打 2002 年暴雪新出版的魔獸爭霸 3，並且還放著學業不管，

隻身到鄭州一間網咖專職打遊戲，網咖一個月僅僅補貼 100 人民幣，雖然過程刻

苦，也沒有拿下任何大型賽事獎項，但在網路排行榜裡其電競實力仍不斷上升。

（李曉峰，2012） 

 

 2004 年李曉峰選擇放棄學業，再度隻身遠赴北京，因為他的實力漸漸到了

線上的天梯排行榜前段，有個網咖成立電競俱樂部，月薪 1000 人民幣向他招手，

但原以為自己是星海爭霸選手，徵的卻是魔獸爭霸 3 的缺額，李曉峰硬著頭皮就

此正式改打魔獸爭霸 3。2004 年網咖俱樂部解散，李曉峰卻因禍得福獲得更高月

薪的俱樂部招募，一個月 1800 元的工資，這要歸功於隊經理的經營能力，總是

要得到贊助。（李曉峰，2012） 

 

 在經歷不斷的苦練與堅持後，2005 年李曉峰一路獲勝，拿到了中國的第一

個 WCG 電競世界冠軍，李曉峰將 10 幾萬人民幣獎金孝敬了父母，總算獲得家

人的認同。隔年李曉峰在 WCG 又拿下冠軍，整個中國電競圈都對他寄與厚望，

希望他達成WCG前所未有的三連霸，然而事與願違，欠缺臨門一腳只拿到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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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一直到了 WCG 停辦為止，李曉峰都拿不到第三個冠軍，而魔獸爭霸 3 也在

十年壽命左右迅速沒落，即使有選手能夠轉型別的項目，但李曉峰選擇了退役。

（李曉峰，2012） 

 

 李曉峰退役後繼續做了短暫時間的教練，又鑒於自身經驗、人脈都在電競圈，

因此轉而創業，創立「鈦度」科技，做電競週邊配備例如滑鼠、鍵盤等等。2011

年進軍電競圈的首富之子王思聰更是投資了 5000 萬人民幣。68 

 

 李曉峰在自傳中對於是否要讓孩子成為電競選手有些想法：「我想，並不是

每個人天生就適合打電競，也不是每個人天生就想成為電競選手。」而對於家長

們來說，溝通就是最好的管道。 

 

 李曉峰還認為：電競這條路，需要天賦，需要勤奮，更需要運氣。「有很多

電競職業選手還是大學的高材生，我一般把他們稱為天才。但天才畢竟是少數，

對大部分人來說，你都不值得因為這個愛好而放棄原本規劃好的道路。」 

  

                                                 
68 王文（2016 年 12 月 9 日）。“鈦度科技”李曉峰：電競冠軍轉型創業菜鳥。新浪電子報。引用

自：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12-09/doc-ifxypcqa91125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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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職業電子競技選手 

 我國的職業電競選手案例眾多，在訪談中亦有多各方電競選手被提到，本節

先介紹兩位我國成名已久的職業電競選手，再透過訪談一名退役選手、一名退役

選手轉為教練，呈獻我國電競選手職涯現況。 

 

（一） Sen 

 Sen 的本名為楊家正，主要的電子競技項目為星海爭霸系列，慣用的種族為

蟲族，因而被稱為「台灣蟲王」。Sen 在小學六年級就開始接觸星海爭霸，但並

沒有深入訓練，直到 2003 年看到了 WCG 的賽事資訊，才開始練習，但第一年

並未成功。此後經過狂熱的練習，Sen 在 2004 開始橫掃台灣，成為星海爭霸代

表台灣的國手，並且在幾年的賽事中成為「最強非韓選手」，而此時台灣尚無電

競產業環境可言，Sen 就已經能夠和國外的戰隊簽約成為職業選手。也因為早早

就當了國手，家中並無激烈反對。 

 

 2010 年星海爭霸 2 上市，Sen 轉型改打星海爭霸 2，並與歐洲豪門戰隊 Fnatic

簽約，每月 600 美金薪資，再加上出國比賽的費用，並且類似贊助性質，可以在

家練習、正常當學生。隔年 Sen 成績優異，身價大漲，Fnatic 開出 2000 美金月

薪的價格，但就在此時 TeSL 的星海爭霸 2 項目開打，台灣戰隊橘子熊開出了同

等條件，讓 Sen 能夠留在台灣，此後 Sen 便開啟了 TeSL 的輝煌生涯。 

 

 Sen 在 TeSL 勝率曾經一度超過九成，被稱做大魔王等級的選手，也是我國

唯一能長期與韓國選手抗衡的選手。到了2014年Sen在花博爭艷館舉行的Taiwan 

OPEN 公開賽擊敗當時積分世界第二的選手 Hyun，為台灣留下冠軍，成為我國

電競史上經典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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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 在 2016 年宣布退役，在退役專訪當中表示尚未決定未來的打算，可能

直接退隱、回家協助家裡的事業，也不排斥回到電競圈擔任主播、賽評之類的職

務，也考慮投身專業實況主，不過還是先將課業完成。69 

 

 到了 2017 年，Sen 又復出參加星海爭霸 2 賽事，但因星海爭霸 2 賽事在全

球都呈現萎縮的狀態，我國星海爭霸 2 已為無職業選手之環境，僅餘下遊戲商暴

雪所舉辦的區域型賽事，Sen 之後的動向為何仍待觀察。 

 

關於是否建議在台灣當電競選手，Sen 受雜誌訪談時說「不建議從事這一行」，

想把電競當飯吃，「天分很重要」、「真正成功的電競選手，其實不到 5%」。但若

是讓自己重新選擇，Sen 則是說：「還是會打吧！這是興趣，也是人生的過程，

雖然電競選手不會當一輩子，時間到了就會邁入另一個階段，但這個階段是很美

好的。」（顧荃，2012） 

 

 Sen 認為在現實的社會中都用收入來評斷人，電競必須打出成績才能獲得支

持與諒解，除了用熱情來當職業選手外，還必須為自己的未來做好規劃跟打算。

而 Sen 的高中同學在 PTT 討論區提到70，Sen 在高中時就持續加強英文，因為玩

星海要跟外國人聊天，可見得在當時環境，Sen 就在以正確的規劃方式邁向國際

等級的電競選手了。 

 

  

                                                 
69 周之鼎（2016 年 05 月 25 日）。台灣電競選手永遠的標竿！台灣蟲王 Sen 退役談心路歷程。

ETNEWS 遊戲雲。引用自：http://game.ettoday.net/article/704341.htm 
70 pisces777（2007 年 4 月 17 日）。SEn(rrb)是我高中同學。PTT StarCraft 討論區。引用自：

https://www.ptt.cc/bbs/StarCraft/M.1176745969.A.96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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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GamerBee 

 GamerBee本名為向玉麟，與梅原大吾一樣，GamerBee是格鬥遊戲電競選手，

同樣也是以「快打旋風」系列遊戲為主。1979 年出生的 GamerBee 的電競職涯與

別人不太相同，同樣是從小就熱愛同一款遊戲，但是 GamerBee 是因為父親恰巧

在賭博業，當時的工作環境會有大型機台（街機，Arcade），才因此與格鬥遊戲

結緣。71 

 

 GamerBee 一直保持著對格鬥遊戲的興趣，一開始是在台中從事飯店業的正

職工作，2010 年毅然辭職前往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 2010 的 EVO 大賽，從那次

大賽當中擊敗美國選手 Justin Wong 奪得第五名的佳績，GamerBee 才開始受到矚

目。而因為在飯店業工作過，GamerBee 的英日語皆有一定水準，也因此能夠順

利長期在世界各地出賽，並與許多國外選手做交流。 

 

 此後開始有來自海外賽事活動邀請，但多以提供機票或當地接待食宿為主，

但 GamerBee 仍舊找不到合適的贊助商，此時 GamerBee 再回到飯店業工作，原

想若再無贊助商就要再回到純興趣的玩家，卻在因緣際會想要以直播推廣格鬥遊

戲時，恰巧遇上直播相關設備的科技廠商對電競有興趣，最後雙方一拍即合

GamerBee 自此投身科技業，不僅是該科技業唯一贊助的職業格鬥電競選手，且

是全台第一個。72 

 

 GamerBee 以實力回報贊助商，一年後隨即就取得 EVO 2012 年亞軍。之後

又在世界各賽事持續發光發熱，到了 2015 年差點又在 EVO 奪冠，這也是「快打

旋風 4」的最後一場大型賽事，隔年開始為「快打旋風 5」選手又必須重新適應。 

                                                 
71 合津貴雄（2016）。格闘ゲームに生きる。中譯：我在快打求旋風 紀錄片。2016 年 9 月 26

日於台北市光點華山電影館首映。 
72 電腦王阿達（2015）。【名人專訪】EVO2015 格鬥遊戲大賽亞軍 向玉麟「我透過失敗認識自

己」。引用自：https://www.kocpc.com.tw/archives/2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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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rBee 成名較晚，雖然目前還是選手，也已經 38 歲了，縱使體力依舊游

刃有餘，未雨綢繆的 GamerBee 已經開始為未來鋪路，除了運動維持電競專注度

與競爭力，更希望接下來能為台灣打造更好的格鬥遊戲環境。73 

  

                                                 
73 4GAMERS （2015 年 7 月 31 日）。打到沒辦法打的那一天！EVO2015 亞軍向玉麟的格鬥哲

學。引用自：https://www.4gamers.com.tw/news/detail/4856/2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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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退役選手 A 

A 選手的職業選手生涯只有短短一年三個月，大約待過兩個隊伍，皆是在

TeSL 賽事出賽，退役之後就在在 TeSL 電子競技賽事組織工作至今，職位是賽事

部專員。 

 1.你如何成為電競選手（職涯前期） 

當時剛畢業，想說平時有在玩這個遊戲，就想去試試看，而且我本

身滿愛看比賽，也對這個體制有一些想法，因此就來當電競選手，退役

後也就還是留在這個行業。 

受訪者 A在考慮進入電競產業時便已有自身規劃，並且對電競產業

已有相當的認識，在電競職涯前不僅對自己的天份有所認知，更對職業

有相當的興趣。 

 

 2.電競選手工作條件（職涯中期） 

當時的薪水很肯給，底薪加勝場獎金，最基本有 20 幾 K，如果有

贏的話 4、5 萬有，我認為很滿意，而且我已經算低的了，後來我聽說

當時別的項目都是（底薪）4 萬多起跳，我覺得薪水已經比一般的上班

族高了。 

對於電子競技選手的薪資條件由受訪者 A透露許多資訊，也由於受

訪者 A已退役，甚至對於近年整體電競產業的薪資皆可侃侃而談。如同

祝育晟（2010）的論文提到，職業電競選手的薪資分為兩大部分：底薪

與獎金。電競選手的薪資確實在產業發展後越來越高，但也由於電競選

手職涯較短，在年輕時賺取的薪資雖高，仍需考量之後出路。 

 

 3.轉換職涯（自身經驗與周遭同事經驗） 

我認為當電競選手對我後來從事這個行業是非常有幫助的，當過職

業選手之後再來辦賽事可以知道職業選手比賽的需求，會為選手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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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競相關產業工作）這還是需要很多經驗的累積的，對這個產業也

需要有熱情才能持續下去。 

選手 C 退役之後也是創了電競週邊品牌，後來賣給更大的製造商，

此外現在還可以轉型當實況主，以前還沒有這個職業，只能轉型當賽評

跟主播。 

受訪者 A 成功將電子競技選手職涯經驗善加利用，仍持續在電競

相關產業工作，並且提到了其他選手 C 作為例子，並且對於電競產業

潮流相當熟稔，目前在實況主這個職業所產生的媒體效應逐漸升高，其

獲取報酬的管道是透過網路平台計算流量，在大數據的相關利用下，效

益值得關注。 

 

 4.是否建議後進成為職業選手？ 

  假如課業不怎麼樣，又對電競有興趣的話，我覺得可以跳進來看看適不

 適合，如果有天份的話我覺得可以，但是也要想好後來的出路。 

受訪者A認為是否成為職業選手必須考量的因素有幾點：(1)天份。

(2)對電競的興趣、熱情。(3)機會成本。(4)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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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練 B 

 教練 B 原先是我國第一批的電競國手，以獎金為生，選手的經歷大約六年，

2007 年之後成為台灣電競的第一批教練，2013 年開始亦有兼任賽評的工作。最

近透過 CTeSA，開始在學校內擔任電競產業相關講師。 

 1.你如何成為電競選手（職涯前期） 

當時是因為台北成立了第一支職業戰隊，又包吃包住。 

受訪者 B 對於電競的熱情持續了非常久，在尚無電競產業、無職

業選手概念之時便已投入，是我國電子競技的先驅之一，也因此享有著

一定的先進者優勢，快速轉型為教練、賽評甚至於講師，這皆是受訪者

B 值得參考之處。 

 

 2.電競選手工作條件（職涯中期） 

薪資結構我覺得還滿不錯滿有保障的，就一路走下來，一方面還是

因為興趣，所以這份工作是自己喜歡的，薪資到目前為止還算滿意。 

受訪者 B 對於電競選手的薪資等工作條件並無多做琢磨，大致上

皆為滿意的情況。但在賽評等其他相關工作上，受訪者 B 則認為以論

件計酬或以工作時間來看，薪資收益遠遠高於基本工資，若能持續接件，

薪資條件是不錯的。 

 

 3.轉換職涯（自身經驗與周遭同事經驗） 

擔任選手的時候可以接觸整個賽事，賽事提案、賽事規劃，可以再

次朝有興趣的工作發展，例如主播、賽評、裁判、OB（轉播員）、分析

師等等。 

留在這個產業的選手有的轉到別的遊戲項目當領隊，有的到別的硬

體週邊廠商當經理，現在是比較多有選手改做直播、實況主，我覺得個

人規劃比較重要。選手 C 後來就去當週邊配備商還有人去電腦硬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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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商品行銷的。 

受訪者 B 同樣對於目前電競產業結構知之甚詳，亦提到經過這幾

年的發展，電競產業與傳統運動產業一樣，開始需要分析師等後勤職位

幫助選手提升競爭力，此外再度有受訪者提到選手 C 的例子。透過受

訪者 B 可得知電競選手出路很廣，可提早選定轉職方向，並多做未來

職位涉略，學習相關技術。 

 

 4.是否建議後進成為職業選手？ 

如果自己對這個工作有規劃的話，一開始就要考慮好方向，要成為

職業選手的難度比較高、比較競爭，要當選手必須要規劃自己的時間，

通常建議給一年到一年半左右，全力拼，全心全意投入，如果沒辦法的

話就可能沒有天份，選手的職涯比較短暫。 

我覺得現在的電競已經不像以前要去網咖、龍蛇雜處的地方，我是

希望家長能夠跟喜歡電競的小朋友做良善的溝通，家長對於電競產業的

知識也太少了，小朋友自己也很多不知道電競是什麼，所謂的電競有很

多職位，要先決定到底是要走什麼，溝通後再決定要不要給他時間。 

學校能夠改善電競的觀感的話，家庭也可以支持，我認為克服這點

的話，未來的產業可以發展得更好，有能力就去當選手，沒那個能力有

興趣也可以做其他相關的，技職體系的電競專班可以學影片剪接、賽事

轉播等等。 

受訪者 B 認為需透過一年左右的時間「認識自己」有無電競的天

份，並不是說在一年內便必須有職業選手的強度，而是觀察是否具備「能

夠持續進步」的天份。對於家庭與學校，受訪者 B 的教練、講師身份

亦投入許多，受訪者 B 強烈的認為需要加強對電競產業的認知，年輕

選手也要雙向溝通，從中亦可釐清自我對電競產業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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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競職涯與相關出路 

 透過本章第一節的職涯理論為基礎，以及上述國內外選手的經驗，則可以運

用在不同時期的電子競技選手評估其職涯。想要成為電競選手的年輕玩家可以使

用 Parsons 的特質因素理論，先分析自己是否適合這個行業，再透過 Super 的職

業生涯發展理論規劃自己的電競職涯。 

 

（一） Parsons 特質因素論之應用 

1. 認識自己（知己） 

 首先要先認清自己是否具備成為電競選手的特質，首先電子競技需要的是手

與腦的協調配合，雖然操作電腦的身體運動程度不大，手腦配合之外還需要操作

電腦設備的精準性，這也是基本的要求。 

 

 除了生理上的因素之外，心理因素亦需具備，除了興趣吻合之外，可透過參

與小型比賽確認自己是否適合電競選手，臨場表現與練習時表現是否容易有落差？

是否具備抗壓性。 

 

 根據國內外電競選手的資料與訪談得知，要先知道自己有沒有當電競選手的

「天份」，但天份很抽象，所幸現在的電競項目都有排名機制，可預設全力訓練

一段時間看看是否有所成就再決定是否適合成為電競選手。 

 

2. 認識工作世界（知彼） 

要成為電子競技選手，首先必須先知道幾個電子競技選手這項工作的特徵。 

（1） 職業性質：電競選手職業性質與運動員相近，職涯短，具一定風險，

報酬中等至高等不定。  

（2） 職業內容：做為目標的電競項目為何？是否為電競項目？是單人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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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團隊競技？是否有外籍隊友而需要精進外語能力？工作機會的

地點？薪資水平是否滿意？ 

（3） 職業前途：賽事單位是否善於包裝選手？賽事類型是否具產業規模？

轉職出路是否已有規劃？ 

 

3. 對自己及工作世界間所得資料作適當推理（職業媒合） 

 自身興趣若能與工作媒合是許多人的夢想，但電競選手性質競爭，必須將風

險降低，再評估報酬的期望值。上述成功的電競選手在短短幾年間便能夠嶄露頭

角，降低風險的方法即是設定停損點。而教練 B 亦提到現在產業環境比當年好，

開始有電競課程與相關科系，不會失敗了就一無所有。閃電狼戰術分析師史益豪

則認為電競選手的機會成本其實比一般運動員小得多，「電競選手只需要認真投

入半年，就知道自己行不行，不需要從小練習，半年過後不適合，可以馬上回到

原先的軌道。」（杜易寰，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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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uper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之應用 

 Super 的生涯發展理論可以用來規劃整個電競選手職涯，從實際案例中看來，

電競選手的年齡層較低，大約在理論中的青年期到成長期之間，也就是在 40 歲

之前就要經歷一次完整的職涯，因此可以參考 Super 職涯生涯發展理論中在這些

時期所建議的相關職涯方向。 

 

1. 成長期：在尚未成為電競選手的成長期之中，需要對自己的狀況更多認識，

此時參與電競項目可能並不存在「職業」概念，並且持續學習對將來電競職

涯可能有幫助的基本知識。家長在此時期需要做良性的溝通， 

 

2. 探索期：在此階段對電競職涯做出職業認同與初步的職業選擇，繼續受到相

關教育或直接實踐，在個人休閒活動時即可觀察自己的排名有無進步，或者

參與電競業界的實習工作。 

 

3. 建立期：在電競選手職涯裡建立目標，並設法達成目標。如全國冠軍、世界

冠軍等里程碑。除了本職的目標外亦需建立選手明星特質，可透過確立本身

在電競遊戲中的玩法、或由賽事單位藉由明星賽或文宣廣告、開直播與粉絲

互動等方法，以利職涯發展。 

 

4. 維持期：盡可能維持競爭力，搭配其他身體運動使自己能夠承受長時間的電

競訓練與競賽，配合運動醫學防止電競的職業傷害。開始為轉職作計畫，培

養第二專長，將專長與電子競技相關職位做聯結。 

 

5. 衰退期：在電競選手年齡增長之後，勢必要面對競技能力的下降，此時可以

開始嘗試傳授自身的職業經驗給後輩，或許可以成為教練職務，這也是與傳

統運動項目相類似之處。若對其他相關職位有準備、有興趣，亦可及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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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業面可改善職涯之相關措施 

 1.塑造電競明星 

 電競選手身處在電競產業之中，更是電競產業裡的核心人力，選手進入產業

之後，除了經濟上需仰賴產業提供之外，電競產業亦需如同運動產業塑造運動明

星一樣，將電競選手塑造為電競明星，蔡傑（2011）與李彤嫣（2014）皆認為韓

國傳奇電競選手BoxeR即是經由賽事單位與媒體塑造出來的電競明星。 

 

 參考運動明星相關論述，電競選手本身需俱備優秀的本職能力，再輔以人格

魅力，透過賽事單位及媒體包裝、塑造，增加選手的曝光度與話題性。而在蔡傑

（2011）的研究當中提到，TeSL當年確實在塑造電競明星有良好的成果，許多

選手與戰隊皆有雅號，甚至在聯盟去職業化、選手退役轉為實況主後仍然具有宣

傳作用74。 

 

 除了選手與賽事單位、媒體之外，贊助商也應在電競明星塑造上加強，目前

贊助方式最多如同職業運動選手一樣，在電競選手的衣著上做文章，鮮少直接代

言商品，贊助商亦可多發代言廣告，而相對的電競選手也必須維持形象，負起影

響社會風氣的社會責任。（張世嫈，2012） 

 

 2.籌組職業選手工會 

 同樣參考運動產業，美國職業運動的選手們皆有選手工會，如職業棒球MLB、

職業籃球NBA等等，Roland Li認為電競選手職缺太少，總有選手甘願接受較差

的薪資條件，並且沒有議價能力，職業聯盟賽事單位掌控全盤，勞資雙方權力不

對等，需要發展選手工會與集體協商機制。 

 

                                                 
74 湯包（2017）。Empire Returns 小草 Yue＆朔月。4GAMERS 數位雜誌。引用自：

https://www.4gamers.com.tw/magazine/detail/2017-%E5%9B%9B%E6%9C%88%E8%99

%9F-%E5%B0%8F%E8%8D%89Yue-%E6%9C%94%E6%9C%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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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美國英雄聯盟職業聯賽LCS，聘請了前NBA球員工會法律顧問Hal 

Biagas擔任LCS聯賽的選手工會領導人之一，是為電競選手籌組工會的起點。然

而該工會係由主辦聯賽的遊戲商Riot Games所出資成立，不免讓人懷疑工會自主

性不足，有成為傀儡工會之疑慮。75 

 

 韓國的職業選手職涯相關事務則是由KeSPA所掌控，尚無選手工會的產生，

而在與中華民國電子競技協會訪談中，副祕書長亦認為我國應提升選手勞動意識，

籌組選手工會以保障選手權益、輔導其職涯發展。 

 

 3.兵役問題 

 諸多年輕電競選手的兵役問題，在我國論文文獻與訪談中屢見不鮮，電競選

手在職涯高峰期若需入伍一年盡國民義務，除了無法參與賽事，其電競技能更容

易生疏，造成職涯中斷甚至提前終止。 

  

 在文化部開放少量電競替代役名額後，解決了一小部分的兵役問題，而後繼

職業電競選手在我國兵役改制後，役期僅剩4個月，且可透過二階段軍事訓練，

申請在大一（專三）及大二（專四）的暑假，分兩次服完軍事訓練。如此一來兵

役問題對於職業電競選手影響將越來越小，有利電競選手職涯連續性。 

  

                                                 
75 Kieran Darcy（2017 年 6 月 17 日）。Former NBPA counsel Hal Biagas becomes first Riot 

players association head。ESPN 電子報。引用自：

http://www.espn.com/esports/story/_/id/19639186/former-nbpa-counsel-becomes-first-r

iot-players-association-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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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職業電競選手職涯出路 

 由於電競選手明顯職涯較早面臨轉職問題，為求各段職涯的連續性，電競選

手退役後進入電競相關產業是可以預期的方向，以下整理出電競產業能提供哪些

職位，讓電競選手退役後能夠善加利用自身經驗，繼續從事興趣相近之職業。 

 

 李彤嫣在其論文中分析電子競技的人資結構，認為電競選手為整個產業人力

結構的中心、賽事辦理的職位則在第二層，遊戲軟硬體設計與研發人員則其核心

技術與電競選手稍微疏遠。 

 

圖 4-2、電子競技的人力資源結構（李彤嫣，2014） 

 

 張麗伽採訪知名電競賽評張軒齊，在「超越達人 17位專家領航，開啟孩子

的職場想像」一書中提到電競運動產業鏈俱備的相關工作與相關科系，以電競選

手為核心，「賽評、主播、教練、裁判」為最接近職業選手的職位，再往外擴散

為「電競領隊、經理、經紀人」，最外層則為電玩遊戲軟體與硬體週邊職務，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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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電競職業產業鏈（本研究整理自張麗伽，2013） 

 

 該書在2013年出版，時至今日已有更多電競相關職業出現，利用直播媒體成

為「實況主」就是最熱門的選項，甚至在電競選手職涯期間就直接能夠勝任，無

需經歷職涯空窗期。電子競技結合運動、科技，更成為新型態的娛樂產業，在未

來趨勢裡隨著科技進步，或許出現更多模式，若審慎規劃職涯，體察先機，在電

競職涯裡就有許多條路，社會與家庭亦勿視電競產業與選手如洪水猛獸，開闊職

涯發展的可能性。 

  

電競選手

賽評、主播、教練、裁判

電競領隊、戰隊經理、

選手經紀人

電玩軟體設計、測試

電競硬體配備設計、測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1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根據本文之研究目的，欲探討電子競技產業現況與發展、我國電子競技選手

職涯與分析、並對我國電子競技產業與電子競技選手更緊密結合，提出更多改善

措施等三個層面，經過文獻歸納與訪談爬梳後，整理出三大項的結論，分述如下。 

  

（一） 電競產業發展方興未艾、產出穩定成長 

 目前全球電子競技產業仍蓬勃發展，每年預估產值皆有所提升，我國電子競

技產業發展亦曾在星海爭霸 2 的聯賽建立後，一度領先全球電子競技龍頭韓國，

近年來亦有許多不同電競項目的職業選手、職業戰隊在國際上為國爭光，顯見我

國電子競技深具發展之潛力。 

 

 我國電子競技相關政策與規範在 2016 年底開始有重大突破，分別納入替代

役之適用與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內，根據文獻資料與訪談結果皆顯示電子競技較適

合為運動產業，電子競技選手則為運動員身分，但我國則因國際奧會尚未將國際

電競聯盟承認，僅能以技藝納入運動產業條例，未來仍待發展為體育項目。而在

TeSL 電競聯盟去職業化後，新的英雄聯盟電競賽事 LMS 在我國成為最熱門的項

目，但後續整體電競產業發展仍待政府與相關產業積極投入。 

 

（二） 電競選手職涯短、年齡層低、出路廣 

 根據文獻資料、次級資料與訪談觀察各國電競選手職涯，可得出電競選手職

涯特點為職涯短、年齡層低，具進入門檻、風險與報酬兼具。隨著電競產業發展，

職業電競選手的勞動條件多有所提升，欲成為電競選手可用 Parsons 之特質因素

理論評估本身是否適合。電競職涯之中與選手退役後之出路越來越多角化發展，

可用 Super 之生涯發展理論善加規劃職涯，可規劃電競相關職涯出路，若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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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亦應及早準備。 

 

（三） 政府適當規範與產業投入有助於選手健康的職涯發展 

 隨著電子競技產業發展，例如與直播媒體的結合與週邊軟硬體廠商更多參與

電子競技，可連帶使選手職涯獲得改善，直接增加選手收入或使電競職涯不至於

無以為繼。 

 

 2016 年以來已有許多措施改善電競產業與選手職涯，是在前人文獻中所看

不到的，如電競替代役、賽事單位（遊戲商）提供底薪補助的保障、教育部認可

相關科系電競課程的開設等等。但整體產業仍需要更多改善措施，例如確立電競

選手之運動員身分、持續營造明星選手、建立職業電競選手工會、改變電競電玩

負面形象，這些措施才能治本。選手本身也應在職涯發展階段提早準備，提升語

言能力及設想出路。 

 

（四） 職涯轉換良好之電競選手多具備自我認知與規劃 

從訪談與相關文獻資料中可得知，職涯轉換良好的職業的電競選手對於電競

產業與電競選手本身的認知清楚，亦明白電競選手職涯特性，在成為電子競技選

手之前就已經有妥善規劃。電競明星可善加利用人氣，朝需要人氣的相關出路發

展，如實況主、自創或代言品牌，普通電競選手亦可結合其他在學時的所學或專

長，轉型投入電競聯盟、戰隊、協會等相關職缺，亦或是朝向電子競技周邊軟硬

體廠商之電競相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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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文經過觀察電競產業與職業選手現況與分析之後，對產、官、學就電競產

業整體發展做建議，以及對選手職涯規劃提出方向。 

 

（一）持續增加產業投入 

我國之核心電競產業以遊戲商為主，規模不比電競產業發達的其他各國，除

了可延攬更多相關大型電競週邊產業以外，亦可多異業結盟，善加利用電競明星

的廣告效益，目前我國仍為電腦硬體大國，但廠商與電競產業整合程度較低，軟

體產業則在長期發展則需回到電子遊戲層面，加強研發能量。 

  

（二）法令規範與修法 

 政府需多扮演產業的幫手，在合理範圍內排除發展障礙，電競產業整體潛藏

巨大產值，政府需儘快完善法規，最好的情況是將電子競技列為體育項目，若暫

時無法達成，則需另外尋求有何基層補助辦法或是等同體育項目之企業抵稅措施。

即使已將電子競技納入運動產業發展條例，體育署應考量自行定義電子競技項目

認定辦法，或將權力授權給民間協會，以免社會持續誤解電子競技。 

 

（三）相關學術研究缺乏、有待後續發展 

 電子競技仍在發展階段，制度不若傳統運動產業完善，針對選手的層面學界

尚可效仿研究運動項目的做法來研究電子競技，提升電子競技的專業程度，並非

停留在電玩層級。例如運動科學的適用、電競訓練方式科學化、防止運動傷害等

等。而對於整體產業層面則需要廠商配合進行量化相關研究，使產值等經濟數據

更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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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競選手加強自我認知 

尚未成為職業選手而有興趣加入之年輕玩家，需加強對電競職涯做全盤、長

遠的規劃，與家庭做良性溝通，在學期間可加強英語能力，以方便將來可能的國

際賽事，更可加以吸收國外電競相關知識，對於轉型為教練等職亦有幫助。 

 

對已經成為電競選手則不建議放棄學業，目前我國電競產業經過十幾年發展

之後，已有許多科系即可從學業中增強有關電競的相關技能。 

 電競產業相關科系則引用張麗伽（2013）之整理列出如下： 

 資訊科／系 

 資訊工程科／系 

 多媒體設計及應用科／系 

 數位影視動畫科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科 

 數位生活與數位媒體創意科 

 視覺傳達設計科／系 

 數位媒體應用科／系 

 遊戲創作與玩具設計科 

 傳播藝術學系 

 

職業電競選手可以提前考慮退役後之職業轉換，若仍對電競某些職位有興趣

則可善加利用電競選手之經驗，在電競產業繼續發展，若職涯能跟興趣結合，人

生豈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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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您好： 

 我是政治大學勞工所的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的寫作，論文題目為

「我國電子競技產業發展與職業選手職涯規劃之研究」。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於

探討我國職業電子競技產業現況與發展、檢視目前國內外電子競技選手職涯，針

對我國電競選手職涯進行規劃、對我國電子競技產業與電子競技選手之緊密連結，

提出更多改善措施。因此，很需要您分享有關電子競技的寶貴經驗與感想，使我

們能夠更瞭解電子競技產業與電競選手整體職涯，以做為日後對電子競技有興趣

的後進能夠參考，進而使電子競技產業更多人願意加入、更蓬勃發展。 

 

 所需要的訪談時間約一小時，訪談的日期時間可依您的需求來安排，我將會

配合進行訪談。在訪談過程中為了紀錄完整內容，會輔助使用錄音設備，若訪談

過程中若有不希望被錄音的部分可隨時告知，我會立刻中止錄音。錄音內容僅供

本人與教授分析討論之用途，爾後論文之中將保密您的個人資料，在論文中以匿

名方式呈現。感謝您對本研究的幫助，若您願意接受訪問，煩請在這份同意書下

方欄位簽名，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研究生方士奇敬上 

 

  
受訪同意書 

閱讀上述介紹與聽取研究者說明後，本人同意上述作法並接受訪談 

受訪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研究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__月__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2 

 

附錄二 訪談大綱 1 

訪談對象：電競選手/教練 

（基本資料） 

一、 請問您擔任電競選手的資歷有多久？ 

二、 請問您現在的職業、職位為何？ 

三、 請問您為何會選擇進入（留在）電競產業？ 

（產業探討） 

一、 請問在您看來我國電競產業現況如何？ 

二、 請問您認為我國電競產業有什麼地方需要改善？如何改善？ 

三、 請問您認為政府還有什麼需要為電競產業做的？ 

（職涯探討） 

一、 請問電子競技選手的薪資（包含獎金）等勞動條件是否令你滿意？ 

二、 請問擔任電競選手的經歷對你接下來的工作有無幫助？ 

三、 請問您是否贊成年輕人當電競選手或參與電競相關行業？ 

 

  

敬啟者： 

  您好，我是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研究生方士奇，目前正在進行論文

寫作，論文題目為「我國電子競技產業發展與職業選手職涯規劃之研

究」。本次訪談主要目的為瞭解電子競技產業與電子競技選手職涯，希

望藉由訪談整理出電子競技選手相關的職涯出路，以供未來電子競技產

業及選手參考。預計訪談時間為一小時，您的意見對本研究至為重要，

非常感謝您撥冗接受訪談。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指導教授：張其恆 教授 

研究生：方士奇 

電子郵件：100262019@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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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大綱 2 

訪談對象：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 

（產業探討） 

一、請問在您看來我國電競產業現況如何？ 

二、請問您認為我國電競產業有什麼地方需要改善？如何改善？ 

三、貴協會如何促進更多企業參與電競、或提高參與規模，以提升我國電競發展？ 

 

（政策探討） 

一、中韓兩國有特定政府部門專責電競事務、歐美則無，請問您認為我國政府需

不需要專責單位？ 

二、除了為電競正名體育項目、電競替代役，請問您認為政府還有什麼需要為電

競產業做的？ 

三、據知另有一「社團法人臺灣電競協會」，貴協會與該會業務是否重複？今後

如何協調？ 

 

 

敬啟者： 

  您好，我是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研究生方士奇，目前正在進行論文

寫作，論文題目為「我國電子競技產業發展與職業選手職涯規劃之研

究」。本次訪談主要目的為瞭解電子競技產業與電子競技選手職涯，希

望藉由訪談整理出電子競技選手相關的職涯出路，以供未來電子競技產

業及選手參考。預計訪談時間為一小時，您的意見對本研究至為重要，

非常感謝您撥冗接受訪談。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指導教授：張其恆 教授 

研究生：方士奇 

電子郵件：100262019@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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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職涯探討） 

一、請問您是否贊成年輕人當電競選手或參與電競相關行業？ 

二、貴協會如何保障選手權益？ 

三、貴協會是否輔導選手退役後出路？ 


